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1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仁吉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

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

市○○區○○路0 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

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

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

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

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

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

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

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

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 萬元之款

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

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

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

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

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

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

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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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

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

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

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

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

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

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

（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

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

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

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

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

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

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

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

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

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

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

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

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

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

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

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

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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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

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

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

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

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

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

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

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

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

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

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

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

大道上7-11超商與，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

告承接本件工程，被告並於如附表一所示請款原因、金額，

向告訴人請款，告訴人已於如附表一所示日期、方式，交付

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於10

7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

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①張鎰成跑掉

後，是潘建洲要求我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

分。②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沒有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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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

作或追加施作，很多配置材料、硬體設備都是現場才規劃並

訂購的，後續費用變化很大。③像附表二編號1、4混凝土、

幫浦車全部完成；附表二編號2鋁門窗、百葉窗的內框及板

子已經施作，木製門框（包含室內門及浴室門），已訂貨送

到現場，因為仍在灌水泥所以先收回去；附表二編號3水電

部分，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

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附表二編號5、11屋頂C型鋼

架已安裝，烤漆板就是屋頂（鋼）則已向廠商訂材料但未施

作；附表二編號6硫化銅門2座材料已訂但未施作；附表二編

號7大（實）門4個門框裝好了，大門已訂購但還沒告知廠商

尺寸，還沒有裁割；附表二編號8格柵材料已在現場，但還

沒安裝；附表二編號9採光罩H型鋼已經安裝，玻璃還沒有訂

購；附表二編號10還沒訂購；附表二編號12工資部分都已經

付給工人了。工程進行中使鄰房受損部分有作修補。④預定

完工日期108年1月20日是潘建洲寫的，我有說這沒有辦法完

成，重建工程項目很繁複，本件建物高達235建坪，工程需

要一步一步接續做下去，前面沒做完後面就無法做。每項工

程都是與告訴人商討確認後，才向告訴人請款，然後再施

作，是工程作到那裡就請款多少錢，不是整個工程做完才請

款。⑤潘建洲只有給我33萬元（匯款24萬元及交付現金9萬

元），不是117萬元。我承接工程後也做了一年多，如果我

故意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

諭知等語。

五、不爭執事項：

　檢察官及被告對下列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42至43頁）：

㈠緣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

因知悉告訴人有重建本件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

0號、25號建物之需求，遂於107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

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

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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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程款為250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

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萬

元現金予潘建洲。

 ㈡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年6月1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6

月2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7月1日交付潘建洲10萬

元、107年11月11日交付潘建洲20萬元，合計告訴人已支付

潘建洲175萬元之工程款。

 ㈢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

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

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

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商議是否承

接本件工程。

 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於臺南市安南區

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進行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

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

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

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

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

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

108年1月20日完工（下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㈤被告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

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

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

 ㈥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支付項目及金額，是由被告書寫提供給

告訴人。

   上開不爭執事項，有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警

偵中之證述可憑，並有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

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

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

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

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

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

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六、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自始基於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

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

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

行給付之情形，依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或因不可

歸責之事由致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

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

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

付之詐欺犯罪一端，茍無證據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

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

履行之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即推定被告

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逕以詐欺罪責相繩。次按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

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

罰金，刑法第339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學者通說

認為詐欺取財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為：行為人行使詐術、

相對人陷於錯誤、相對人或第三人處分財產、相對人受有財

產損害及上開4要件間須具有貫穿之因果關係。經於111年9

月14日準備程序中，整理檢察官及被告對於本案之爭點在

於：㈠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

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

意，以起訴書附表一請款事由之不實詐術及附表二不實施工

項目金額，向告訴人詐欺取得如附表一所示15筆款項， 共

計152萬6,700元？㈡潘建洲是否有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

議之117萬元交付被告？（本院卷第43頁）

七、經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㈠關於被告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以及在107年11月11日簽

訂三方協議之原由及經過：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

議內容，當時潘建洲跟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經過我同

意。根據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我要再支付葉仁吉113萬

元，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就是後面由葉仁吉

跟我接洽。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時候，葉仁吉、潘建

洲有提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

成，在商討的過程葉仁吉說他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

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問：當時葉仁吉有提到這件

工程沒有任何設計圖或是建造圖，他無法施工嗎？）他不是

這樣說，他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

羅，所以他會盡量幫我做。葉仁吉會加入工作是因為潘建洲

找的張鎰成拿了潘建洲的錢跑掉了沒有工作，接下來要收尾

潘建洲覺得很頭痛。剛好葉仁吉來跟潘建洲主動推薦自己要

收尾才加入到潘建洲團隊中。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

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

游，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

以，我說你覺得可以就可以，因為我跟潘建洲簽的是發包的

方式。潘建洲交給葉仁吉做整個施工施作的部分，由潘建洲

負責給葉仁吉工程款。本來是他們2個要配合完成合約施作

的部分，後來葉仁吉主動找到我說潘建洲都沒給他錢，我就

跟葉仁吉說我錢已經依約支付給潘建洲，要葉仁吉找潘建

洲，葉仁吉就說潘建洲很難聯絡且都沒有按照工程進度給他

錢，後來工程一直拖了很久，才有約出來談的過程，在之前

葉仁吉有跟我建議說如果潘建洲這樣子我們乾脆講清楚之

後，把潘建洲排除在外，由葉仁吉來協助幫我收尾的工作，

葉仁吉有做這樣的建議，我們想盡各種方法聯絡潘建洲之後

約出來，談了合約書上的用筆簽註的結果。挖地基及基礎的

工程，包含立柱是張鎰成施作，張鎰成當初這些做完後就一

直沒有動作了，工程就一直停在那邊，找潘建洲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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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洲才說張鎰成跑掉了。張鎰成在挖地基、立柱這個階段

就出現問題跑掉了，主柱他有在做，做到一半人就不見了，

工程就一直停宕。張鎰成當時做的時候葉仁吉就跟在下面做

了。協議有約定葉仁吉在108年1月20日要完工的部分有地

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

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設備全部進來，外牆要做

到整個牆面油漆才算外牆完工，當初潘建洲跟我討論的內容

是說葉仁吉負責做到九成，剩下一成收尾由他負責。採光罩

要做到完工就是要有骨架、骨架烤漆、強化玻璃放上去。大

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都要有門框及門要裝上

去。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的狀態。水電的部分要做

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的狀態。燈具、室內裝潢、天

花板是歸潘建洲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86頁、第303至306

頁）。

⒉證人潘建洲於偵查及本院證稱：我是室內設計師，負責室內

規劃，陳重光是我軍校的學長，我一開始接這個案子是要蓋

房子加室內設計，陳重光的預算250萬元根本就蓋不起來，

所以我們就協調搭鐵皮方式，但牆面是水泥灌漿的，在領12

5萬元過程都同陳重光所言，我有一個包頭張鎰成說以我剛

剛的工法，開價要160萬元，做到初胚油漆面，但我知道160

萬元做不起來，我自己抓預算要200萬元，多出來的40萬元

準備讓張鎰成追加，另外50萬元是我自己要做室內裝潢，這

是我當時的規劃，後來我就委託張鎰成施工框架的部分。張

鎰成把原來的房子拆掉、打部分地基、架主要鋼骨及柱子，

後來有天我找不到張鎰成，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元之後

他就跑掉不見了，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我不知道

他們的關係為何，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葉仁吉打電

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葉仁吉問我多少

錢給張鎰成做，我說160萬元，葉仁吉說這樣子蓋不起來，

我說其實我有打算讓張鎰成追加，底線是200萬元，葉仁吉

聽了說這樣他可以做，葉仁吉主動說他可以接手。葉仁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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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張鎰成委託施做部分的工程，我就答應讓葉仁吉用200萬

元承做。過程中葉仁吉一直挑撥我與陳重光，一下說我這樣

設計不對，一下抓我毛病。蓋房子方面一些比較眉角部分我

確實不是那麼專業，所以才會委託張鎰成來做。後來陳重光

似乎有受影響，要求乾脆他直接對葉仁吉就好，後來我們三

個就約出來把責任釐清。107年8月份我們3個就有一起在九

份子大道的7-11超商開會，釐清我們3人之間的帳，107年11

月11日才又碰面簽約。但簽約前，我有問陳重光是否確定要

直接對葉仁吉，還是像從前一樣，由我把關工程進度，你不

要直接給葉仁吉錢，陳重光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因此才會

有107年11月11日約定葉仁吉直接向陳重光請款，從這時我

就退出。葉仁吉本來跟我說200萬元，但是協議時他講說要

到230萬元，我原本50萬元要做的燈具、天花板、廚具等變

成20萬元完成，我跟陳重光說這件事情拖這麼久不好意思，

我盡量在最低成本內完成，這20萬元根本做不起來。最後討

論出來的協議內容是三人一起討論的，整份內容就已經包含

我要施作的部分，沒有再寫一個轉讓合約，只在原合約上方

作註記。葉仁吉必須完成的外牆跟地板的部分要完成到油漆

面，浴室、廁所就要全部磁磚面、防水。我的部分室內裝潢

要包含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房設備（廚

具）。我有跟陳重光說因為預算問題，可以用類似搭鐡皮屋

方式施工。張鎰成是鐵工搭鐡皮出身的，他在立柱時，葉仁

吉也有跟他一起幫忙等語（偵卷二第160至161頁、本院卷第

322至324頁、第339至340頁）。

⒊另參以告訴人與潘建洲之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內容：①【10

7年6月28日】潘建洲：報告學長，由於下午吊車施作半天，

怕工作無法連貫，所以改明天早上一整天施工跟您回報一

下。基礎鐵桶的水泥維持原案跟地面一起施作，載重沒問題

問清楚了。【107年7月1日】潘建洲：我過去找你請款順便

拿給葉先生（指被告，下同）。陳重光：九點，在統一超商

九份子門市，可以嗎？潘建洲：好喔。②【10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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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光：葉先生傳的。我跟他說明他只叫我先應付。……葉

先生又再抱怨了！建洲好好處理吧！③【107年7月14日】陳

重光：我剛剛去工地看，水電配管來不及在灌漿前完成，我

請葉先生等水電完成後，再灌漿。我問葉先生車庫的白鐵電

動捲門，葉先生說張先生的單子是黑鐵的捲門，只有下面三

片是白鐵的，簽約說好是整個白鐵電動捲門，怎麼不是呢？

潘建洲：是白鐵。④【107年7月18日】陳重光：建洲，我改

變了決定，車庫電動捲門，我決定還是做快速捲門好了，麻

煩你跟葉先生交代一下。⑤【107年7月20日】潘建洲：學長

你先看一下鋁門窗的顏色。照片可能會不準，你先挑大概什

麼顏色，到時候再拿色卡給你看。陳重光：房屋到現在還是

只有鋼骨，沒有半點牆，現在挑鋁門窗的顏色，是要安慰

嗎？……四個月只搭了鋼骨，地 面拉幾條水管，我等太久

了！快受不了！⑥【107年7月21日】陳重光：我問葉先生，

他說沒錢進料，你馬上處理，禮拜一叫料，禮拜二我要看到

料，工程開始施工，不然我就以毀約處理，清算所有損失賠

償，下禮拜所有鋼網裝好灌漿，沒有的話，我將採取必要手

段……。⑦【107年7月23日】陳重光：我剛剛問葉先生怎麼

沒有動工，他說材料訂了，但是料廠沒收到錢不肯出貨，你

馬上處理吧，不然你保證這星期開始動工的承諾，又要跳票

了。⑧【107年10月2日】陳重光：葉先生的問題，你跟他談

好了嗎？他剛剛有跟我抱怨說你都沒消息，你怎麼處理的，

要跟我說一下，我聯絡不到人，感覺很糟糕透頂了。⑨【10

7年10月5日】陳重光：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房屋水泥灌漿前的

所有工程讓我跟你一起檢驗，日期確定了嗎？請告訴我，我

好調整時間配合檢查（本院卷第91至113頁）。

⒋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潘建洲所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

符，並有卷附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9至13頁），

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憑，應可採信。

則綜合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

NE對話紀錄譯文，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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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

子的，廚具設備等設計及施工），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

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

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

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

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

子後，即未再施工，無法聯絡，因張鎰成亦積欠被告工程款

項，被告乃主動向潘建洲表示其欲接續承包完成本件建物重

建工程，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因此於107年11月11日達

成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

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

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

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

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

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而被

告應負責完成的部分，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衛

浴設備完成安裝，外牆要做到牆面油漆，採光罩要做到安裝

好骨架、強化玻璃完工，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

門，門框及門完成安裝。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水

電部分則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始可算完工。

被告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已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

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內容是告訴人、被告、潘建

洲三人協議後所同意的內容，且告訴人應給付給被告的工程

餘款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是由被告與告訴人

接洽領款。應可認定。被告辯稱：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

要求他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等語，應與

事實不符，尚難以採信。

㈡關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之後，被

告已施工的部分：

⒈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

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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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認定如前。而被告承接本件工程後，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

光於本院證稱：（問：提示他卷120至121告證七之現場照片

4張，是何時拍攝的？）108年7月左右，要提出本案告訴之

前拍的，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裝鐵架子及

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門的部分沒有門片及門框。

（問：提示他卷第127至148頁現場照片22張，是何時拍攝

的？）是在葉仁吉施作過程中拍攝的。他卷第127頁的照片

拍的是牆壁，葉仁吉他牆壁用鐵架、鐵絲網，灌漿後混凝土

爆出來。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還是之後做的無法

確定等語（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問：提示他卷第128

頁、第129頁、第131頁照片）這應該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

葉仁吉做的。牆壁灌漿，屋體的粗胚。至於屋頂的骨架是張

鎰成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就裝好了。牆壁灌漿，屋體粗胚

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

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

之後葉仁吉做的。（問：提示他卷第133頁，是何時拍攝

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房子後面的牆

壁。葉仁吉做了牆壁灌漿初胚。（問：提示他卷第134頁，

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

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做的，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

牆壁跟地面的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5頁、第136頁，是

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的時

間為108年3月份左右，也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地板及牆壁

初胚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7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

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房子後面牆

壁初胚灌漿好了。問：提示他卷第139頁，是何時拍攝

的？）是108年3月初拍攝的，是房子後面的牆壁。因為這面

牆壁有爆模，就是網破掉有再補過一次，葉仁吉有特別找我

去看破網的地方。（問：提示他卷第141頁，是何時拍攝

的？）這是108年5月或6月拍攝，照片內是葉仁吉灌漿把水

泥灌到鄰居房子裡面，因旁邊屋頂有破洞，沒有遮蔽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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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時混凝土衝進去，房子裡面的地板都被混泥土黏住了，鄰

居一直來罵我叫我趕快處理，我就聯絡葉仁吉處理，他叫工

人給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鐵板，內部損壞都沒有處理，內部

混凝土也沒有清，等混凝土硬了連地磚都打壞重鋪地板。他

卷第142頁、第144頁、第145頁照片是修理鄰居屋頂的時候

拍的，很像是108年5、6月間。照片內的波浪板很像是修理

鄰居房屋上面蓋的波浪板，有架在鄰房上。他卷第146頁的

照片是牆壁灌漿初胚，是107年11月11日之前或之後拍的，

不記得了。他卷第147頁照片是地板正在灌漿，牆居初胚灌

漿完成，是107年11月11之後葉仁吉做的。他卷第148頁照片

是107年11月11日以前拍攝，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

網綁好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88至302頁）。則依證人即告訴

人上開證述，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窗

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

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

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工程，告訴人可

以確認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所做，至於房

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告訴人則無法確定，證稱：

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

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

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等語。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這個工程過程中我到過現場10來

次，在施工過程中出問題我沒有每次到現場。107年11月11

日簽三方協議之前，是說屋頂用造型浪板，中間裸空要透

光，好像只有前庭用採光罩，應該還沒有上採光罩支架，連

牆都沒有，要怎麼上採光罩。應該是基礎面等好了才上採光

罩。之後再裝採光罩玻璃。交接給被告時地板是做到灌漿

面，全部灌或還沒灌沒有很深印象等語（本院卷第333至339

頁）。顯見證人潘建洲對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後張

鎰成完成施作部分、被告完成施作部分並不清楚。　

 ⒊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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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

已認定如前，堪信張鎰成並未施作牆壁初胚灌漿等工程。再

參照卷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中有如下

對話：①【108年4月2日】葉先生：昨晚混凝土的有通知我

星期三或四要灌漿。②【108年4月5日】陳重光：下週一（4

月8日）一大早要灌漿，是早上幾點開始？我想上班前先看

一下，是八點還是更早呢？葉先生：一般都八點後。【108

年4月8日】陳重光：灌漿確定明天上午開始嗎？葉先生：剛

剛跟我說星期三下午確定，如果沒有他要退我六萬的兩倍。

【108年4月13日】陳重光：C型鋼沒有留孔，水泥沒有灌進

去。【108年4月15日】陳重光：開始施工了！灌漿嗎？我今

天沒空去工地，可以跟你約明天早上九點在工地碰面嗎？順

便拿衛浴瓷器的型錄。葉先生：嗯好。【108年4月16日】我

查一下最近25天天氣，都是偶有陣雨的天氣，灌漿怎麼辦？

如果下小雨應該可以灌漿吧！還是只能等天氣晴朗時，只怕

又要等很久！葉先生：小雨還好怕要灌了下大雨。灌漿後八

小時就不怕下雨除了狂下或下不停。【108年4月19日】陳重

光：下週二、三的灌漿排了嗎？葉先生：嗯，原則上星期

二。【108年5月1日】陳重光：今天天氣不錯喔！葉先生：

下雨了。陳重光：還是可以灌嗎？雨不大。葉先生：可以

灌。陳重光：拼吧。灌漿順利嗎？今天應該可以全部灌漿完

成吧！就補網再外面加角鐵固定，再灌完成，已經快到頂

了！加油喔！要仰賴同學你的專業來解決問題，之前不是也

爆網，第一次灌的時候，也是這面牆。葉先生：這次是整面

灌好才爆的。陳重光：可惜了！趕快補強鎖好再灌漿，今天

灌完全部，可以嗎？葉先生：超出預估的好多混泥土，目前

144封。【108年5月3日】葉先生：我剛剛跟混泥土商量看能

不能幫我處理一下我怕明天會下雨，看今天加班來灌。陳重

光：感謝你！全灌完畢了嗎？葉先生：差不多七八成。【10

8年5月24日】陳重光：今天什麼時候灌漿？今天把主體完

成，接著就是要裝屋頂的琉璃鋼瓦（朱紅色）。【1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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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陳重光：屋頂何時裝上琉璃鋼瓦？葉先生：明天排。

（本院卷第192至201頁），顯見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

部分亦是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作完成。

⒌綜上，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

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

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

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

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應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

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做，應可認定。

㈢被告有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為

如附表一所示支付152萬6700元之詐欺取財行為，因而致告

訴人受有152萬6,700元之財產損害？

  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

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

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

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

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

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

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

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

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

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

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始知受騙等情。惟

查：

⒈有關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

工程之能力，而虛偽與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

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部分：

⑴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

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有建議張鎰成、潘建洲做的

地基是無法支撐房子會倒下去，我有問葉仁吉怎麼做，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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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說應該挖一個洞把地基埋下去。一開始張鎰成跟潘建洲做

工程時，葉仁吉有跟在旁邊我有看過。後來張鎰成跑掉一直

拖著，我一直追潘建洲要處理，最後潘建洲跑來跟我講葉仁

吉有推薦自己要接手把後面工程完成收尾。（問：根據你的

說法，107年11月11日之後被告也做了一部分工程，但他沒

有完工？有一些是他沒有做的項目但有跟你請款，你為何會

覺得他有詐騙你？）本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配合完承包工

作，但他們之前款項交代不清楚，一直延宕工程，葉仁吉跟

我說潘建洲那邊無法請款，潘建洲又跟我講說他都有給葉仁

吉，但是工程一直延宕，潘建洲理由是他給張鎰成跑掉一些

錢，他會盡快補給葉仁吉，這段時間拖很長，我很困擾，才

會找他們一起出來做協議。三方協議過程把工程由葉仁吉完

成九成，實際上來看他錢拿那麼多，兩百多萬，整個工作一

直停留在初胚，很多部分金錢款項交代不清楚，我大約一至

二禮拜會去看，每次去看都沒人在動工，我就聯繫葉仁吉，

他就說周轉有問題，他最常講的理由是他會盡快幫我趕工，

要我先幫他周轉工資、進料，進了料要趕快，我當時很相信

他，也急著把錢給他，時間拖長還是初胚，之後發現有問題

我要他出具單據明細，就一張照片（如附表二所示）拍給我

等語（本院卷第286頁、第312至313頁）。則依告訴人上開

證述，及前述所認定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已施作完成

之工程，告訴人認為被告有詐欺取財犯行，顯係因被告依10

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應負責完成工程中的地板、衛浴、

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但被告僅完成了房

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

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

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

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

被告所請領的款項已超過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告訴

人應負責給付被告的113萬元，但被告仍未依約完工，工程

進度一直延宕，以及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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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

⑵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問：在這件工程之前，你跟葉

仁吉有配合過嗎？）我之前在高雄有一件小案子 10 幾萬的

案子是跟張鎰成配合的，當時他有帶葉仁吉來，但我跟他不

熟，我只有跟他見過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的習慣如果我

請你這個師傅我就會對你，不會再去找你其他師傅，所以我

在高雄那個案子有看過他這個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實際上不清楚葉仁吉專業到什麼程度。我是透過張鎰成，

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他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

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

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語（本院卷第325頁）。

 ⑶則依證人告訴人、潘建洲前開所證述，顯無法證明被告有前

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

力，施工方法錯誤、粗糙，而虛偽與告訴人訂立107年11月1

1日三方協議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施用詐術行為。至

於告訴人所指述被告工程進度一直有延宕，無法提出各項單

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

項工程金額等情，核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

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

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以解

決爭議，不能僅據事後被告無法提出單據明細以證明支出各

項工程金額，及有無發生債務不履行結果，反推論被告於10

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工程時即有詐欺取財犯意及施用

詐術行為。

⒉有關被告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經過，是否有具

體施用詐術之詐欺行為部分：　

⑴被告固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

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

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

院證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7年11月12日為讓工程繼續

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葉仁吉在107年11月12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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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程有動工，動工兩天就停工了，就說工人跑掉了，他要

另外去招工。編號2「107年11月23日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

8萬元，另為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

款15萬元」，葉仁吉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

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編號3「107年11月28日速固網要補

100件，請款3萬元」，葉仁吉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

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編號4「107年12月4支付員工薪

資，請求匯款9萬元」，我不知道，葉仁吉沒有單據給我。

編號5「107年12月20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10

7年12月20日之後的速固網沒有做，也沒有單據。編號6「10

7年12月25日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107

年12月25日有無叫混凝土進杁來灌漿我沒有去現場看，我不

知道他有沒有做。編號7「108年4月19日製作硫化銅門需10

日，請求陳重光先付5萬元」，這葉仁吉完全沒有做。編號8

至13，分別於108年5月2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6日、同

年5月15日、同年5月20日、同年5月22日，均以「支付水泥

費用」為由，分別請款11萬元、7萬5,000元、15萬元、5萬5

000元、13萬元、9萬5,000元，我有給錢給葉仁吉，但我沒

有去現場看，他沒有單據，我本身沒有監督，不知道他有沒

有做，我也不知道他有無叫水泥進來。編號14「108年6月14

日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葉仁

吉有做，就是剛剛看到照片的部分。屋頂他有修理，房屋裡

面他沒有做。編號15「108年6月25日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

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葉仁吉他兩邊27號就是左邊這

一間，21號就是右邊這一間，右邊這一間地板、牆壁要修

補，他沒有做，21號屋頂只有鐵皮包起來，裡面的廁所、地

板跟牆壁有些因為施工要做修補他沒有做，屋頂的部分他有

修理。我當時的認知是給葉仁吉的錢是包含27號及21號屋頂

及房屋裡面的損害均要他處理完，但葉仁吉只有做一部分

（指屋頂部分），他一樣沒有給我單據，我不知道他做的部

分價值多少等語（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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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就如附表一編號1、3部分，告訴人均承

認被告有動工，有做速固網，僅告訴人爭執被告動工天數及

做速固網的數量，此部分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

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

4、15部分，告訴人亦承認被告有修理鄰屋27號、21號屋

頂，惟爭執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頂及屋內全部

損在內，惟如附表一編號14、15之請款項目僅指修理鄰居27

號、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告訴人主張其付被告的金額

應包含修理鄰房屋內全部損害在內，已難認有據。被告既有

修理27號、21號鄰居房屋屋頂完畢，此部分亦難認被告有何

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

行為。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

用，告訴人雖爭執葉仁吉並未施作，惟速固網係用於灌漿時

使用，依告訴人前開於本院所為證述，被告在牆壁灌漿過程

中有爆模，速固網有破掉有補過一次，被告有特別來找告訴

人，亦有拍照等語，而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

確實有施作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

全部粗初灌漿完成，已認定如前，堪認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

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部分，被告亦無何施用詐

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

於如附表一編號4之支付員工薪資部分，被告於107年11月11

日三方協議後，既有施作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

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

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

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

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則被告

以支付員工薪資為由，向告訴人請款9萬元，顯難認為無

據，緃被告無法提出支付工人薪資之單據，以核算其確切金

額，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

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2、7部

分，告訴人雖證稱：被告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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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亦無訂購硫化銅門等語。惟

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記載：①【107

年11月16日】陳重光：感謝您！水電管路要注意一下喔！尤

其是在排糞管路的部分，灌漿前工程完成之後，我跟你約個

時間，一起檢查一下吧，確保沒問題再灌。②【107年11月2

2日】葉先生：網路線要留嗎？水電部分要先請八萬元前

款，木門框跟外大門客廳大門跟快速捲門需先請總數十五

萬。陳重光：水塔的抽水馬達跟加壓馬達，也要請水電規劃

設計好，以免日後水壓不足。③【107年12月14日】葉先

生：星期六有空嗎？管路要加壓。陳重光：上午有空，中午

以後沒空。葉先生：好。④【107年12月25日】陳重光：我

的房子客廳預定要放冷氣機的排水管，把它封起來，不要留

了！潘建洲錢都沒還，也別指望他送冷氣機了！我覺得你建

議的空調系統冷氣設置比較理想，排水孔不要了！以後有錢

再裝空調吧！先把房子蓋好，把錢要回來，還要他賠償損

失，先這麼處理吧！⑤【108年4月18日】陳重光：【照

片】。葉先生：要裝這個喔。陳重光：通話時間28：34。葉

先生：如果我先叫硫化銅門先做這樣到時候就不會時間延

遲，因為他們的工作天要一星期之（至）十天。陳重光：

【貼圖】。葉先生：好我先下單。陳重光：【貼圖】。葉先

生：可以麻煩先轉五萬過去硫化銅門嗎？葉先生：【貼圖】

已經下單。陳重光：現在沒辦法！這幾天籌到錢就轉，可以

嗎？陳重光：通話時間5：59。（本院卷第183頁、第184

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93至194頁）。堪信如附表一編

號2水電部分8萬元，係水電前款，並非重建房屋的全部水電

費用。被告辯稱：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

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等語，對照被告

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已完工部分，包括房屋地板灌

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等情，應可採信，亦難認水

電部分8萬元，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

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取財行為。硫化銅門部分，依上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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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告訴人108年4月18日LINE對話紀錄所示，應係出於告訴

人要求而訂購，至於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

部分，被告辯稱：門已訂購，但未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

割等語，縱被告無法提出訂購2座硫化銅門之單據，無法提

出訂購上開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單據，

然被告僅單純未訂購硫化銅門2座、大門框、外大門、客廳

大門、快速捲門之行為，而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

誤之詐欺行為，應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難認屬刑事詐欺

行為。且被告基於上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被告本得

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工程款113萬元，而上開硫化銅

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均屬被告與告訴

人間承攬契約之施作項目，被告單純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

領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的訂購款項，縱未

依約履行訂購施作此部分項目，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

不能僅以被告收款後未訂購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

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

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　

⒊被告固於108年7月23日書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提

供給告訴人，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在卷可

稽（偵卷二第19頁），惟對照被告與告訴人於108年7月23日

LINE對話紀錄如下，葉先生：【照片-即起訴書附表二】這

是我所支付的。陳重光：房屋全部完工，還差些項目要做，

各預計要多少錢呢？葉先生：泥作天花板衛浴電燈油漆地板

廚房。陳重光：屋頂、鋁門窗、大門、硫化銅門、採光罩、

這些項目錢已經付了，只是還沒安裝對吧！葉先生：硫化銅

門還有差先支付五萬了。陳重光：泥作工頭毛先生有聯絡上

了嗎？外牆鋼板，趕快施工，之前因為下雨沒法做，現在天

氣晴天趕快做，你之前說要快點做好外牆鋼板，接著蓋好屋

頂，這樣就不怕下雨了。趁現在天氣好，趕快做屋頂，同時

聯絡泥作準備簽約，這樣才能把進度落後的追回來啊！泥作

施工的時候，一併處理因為施工損壞鄰居內牆壁磁磚及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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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磚還有輕鋼架天花板修復，鄰居一直在抗議了！我們要快

一點才行啊！……（本院卷第205至206頁）。依上開對話紀

錄所示，被告傳送如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請款項目及金額予

告訴人，僅在向告訴人說明其在107年11月11日承接本件建

物重建工程中已經支付的工程項目及金額，告訴人與被告在

對話中亦同時在確認尚未施工的項目等，且被告傳送如附表

二所載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之時間為108年7月23日，已在被

告依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及事由向告訴人請款之後，自不能認

被告係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傳送予告訴

人作為施用詐術之方法。參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

稱：附表二是葉仁吉自己的說法，混凝土部分葉仁吉有叫混

凝土來灌漿，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混凝土的用

量。鋁門窗有窗框沒有玻璃，葉仁吉不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

做的部分價值多少。幫浦車是叫水泥車來將混凝土灌入牆壁

及地板的幫浦車，葉仁吉有叫但沒有單據，無從判斷多少

錢。屋頂的骨架有上但琉璃鋼瓦一直沒有蓋。硫化銅門兩座

都沒有。屋內大實門4座葉仁吉說要先給他錢去訂做，但貸

沒有進來。隔柵有叫貨進來，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放很

久沒有放上去，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

採光罩只有骨架，強化玻璃沒有看到，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

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浴室門兩個，都沒有看到。屋頂鋼是

屋頂橫梁的C型鋼，葉仁吉有做，工資是支付那些工資，葉

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等語（本院卷第307至312

頁）。顯見告訴人對於被告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

額，均有爭執，並未採信。告訴人顯非因被告上開手寫如附

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作為詐術方法，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

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亦可認定。又依告訴人前開所證述，如

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

訴人雖爭執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

宣稱之金額，此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非被告有何施用

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之詐欺取財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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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認定。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

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

明已支付廠商貨款明細，為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一部分等語，

應非可採。

⒋至於檢察官所提出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

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

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等，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支付命令卷

宗及民事卷宗核閱無誤，有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

京公司）108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大眾MUCH現金卡申請書

及歷史交易明細影本、債權收買請求書暨債權讓與證明書影

本、通知函影本、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

錄、送達證書；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信公司）10

8年6月17日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公

告報紙影本、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信用貨款借據暨約定書影本、帳務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

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玉山銀行）108年9月11日支付命令聲請狀、借款

契約書影本、帳務交易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

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於10

7年、108年間確有分別積欠良京公司、誠信公司、玉山銀行

等如上開宣示判決筆錄、支付命令所載70,000元、90,000

元、210,399元等債務之本息，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前開公

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犯行。 

㈣關於潘建洲有無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所約定117萬元交

付被告部分：

⒈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

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

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

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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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認定如前，此為告訴人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

所明知事實，而關於潘建洲有無提供被告建物重建設計圖、

施工圖？及上開三方協議被告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議訂

條件中關於潘建洲應退還告訴人58萬元，及給付被告117萬

元部分，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協議內容當時

潘建洲及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討論出

來經過我的同意，約了到九份子談的，根據這個協議內容，

我還有餘款113萬元要支付葉仁吉。當時沒有明確講要怎麼

支付，就是後面葉仁吉跟我接洽。三方協議時潘建洲、葉仁

吉都有提到這件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的話。在商討

的過程中，最後葉仁吉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一開始他

有說250萬元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說盡量幫我做到

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超出金額部分由潘建洲負責收尾。葉

仁吉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他會

盡量幫我做。潘建洲否認，他說都有提供圖樣給葉仁吉，當

時在場我聽他們在講時，這部分我無從深入了解。這整件過

程的施工期間，我沒有看過任何設計圖或圖樣。當時協議時

潘建洲說會負責把117萬元還給葉仁吉，說會負責退還我58

萬元。潘建洲當時有說錢已經給葉仁吉，但葉仁吉否認，葉

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很多錢，沒有印象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

他多少錢，印象中沒有講到確切金額。但是他們兩人到旁邊

去討論完後，這份協議還是簽了。葉仁吉後來跟我聯繫之間

一直在跟我說117萬元潘建洲沒有完全給他，後來跟我說70

萬元要我負責給他，要我幫潘建洲還。當時我的認定是既然

葉仁吉簽了，那筆錢縱使還有缺一部分，他們兩個在旁邊已

經討論好了，我就認定117萬元潘建洲已經有交給葉仁吉等

語（本院卷第275至287頁）。及其於偵查中證稱：（問：後

來潘建洲有無退還58萬元給你？）潘建洲只還我6萬元。他

是分別轉帳5萬元、1萬元到我臺南海佃郵局帳戶等語（偵卷

二第159至160頁）。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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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後來葉仁吉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

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

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等。葉仁吉有問我這些東西張鎰成多

少錢要做，我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價160 萬元，但是我自己

心裡已經160 萬可能做不起來，所以我心裡已經有一個範圍

讓他追加到200 萬元，剩下50萬元是我室內裝潢的部分，他

就說如果是200 萬他就可以做，是他這樣跟我講的，他可以

接。後來他做下去為何到這邊變成230 萬元，就是因為他說

有東西跟他算的價錢不同，業主也認同，所以才變成230 萬

元。（問：實際上這件工程有無設計圖或是建造圖可以供參

考？）原本他這個案子如果要照他發建造等這個價格是不可

能的，所以我有跟陳重光講說你只有這個預算，不然我們換

一個方式，用類似搭鐵皮的方式先把骨架搭起來，把牆面砌

起來再用裝潢的方式把牆面美化，反正只有蓋一樓所以不會

有地基的問題，才會用這種方式去做，所以才沒有設計圖還

是營造圖相關的東西，但是現場的尺寸圖我都有標出來。我

第一次是跟陳重光拿125萬元，當中有70幾萬元被張鎰成拿

走了，剩下的錢不夠支付後面葉仁吉要付的，後來有跟陳重

光請款50萬元。這50萬元大部分40幾萬元在107年11月11日

三方協議前交給葉仁吉。117萬元及58萬元當時是核對帳目

才有這個數字出來。我陸陸續續匯款，理論上在三方協議前

我已經陸續付完現金跟匯款117萬元給葉仁吉。我支付117萬

元有跟葉仁吉核對過，葉仁吉堅持我沒有拿這麼多錢給他，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我

應該可以確定有給葉仁吉117萬元，有沒有差多少或是差幾

萬元，我現在沒有記得清楚，後來葉仁吉一直跟陳重光說我

沒有拿錢給他，陳重光跑來跟我抱怨。工地現場葉仁吉最清

楚，他一直跟我講說水電好了準備灌漿，實際上那時候我已

經沒有得到兩方信任，我就讓他們兩個去接洽了。我無法提

供銀行匯款資料給葉仁吉，有一大部分我是拿現金給葉仁吉

　，他如果不認帳我要如何跟他對帳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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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334頁）。

⒊依上開證人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

建洲確實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給張鎰成或被告，

甚至潘建洲認為本件建物重建不用挖地基，沒有地基需要施

工的問題。再者，潘建洲雖主張其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

議時已將117萬元交付被告，且已將58萬元退還告訴人，惟

此部分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爭執，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時在工程估價單內註明被告已收到潘建洲所交付之117萬

元，惟潘建洲既無法說明或提供任何單據以明其究如何給付

117萬元予被告，甚而潘建洲自承可能有1、2萬元沒有給付

被告等語（本院卷第330頁、第336至337頁）。則被告辯

稱：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

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

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付我117萬元，還差

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八、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尚無法確切證明

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

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

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

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

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

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

誤，而交付152 萬6,700元予被告，及被告施工方法錯誤、

粗糙等情，而被告所辯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

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

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我

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亦非全

無可信之餘地；而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

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被告工程度一直有延宕，部

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

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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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此亦屬告訴人與被告

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

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

開部分工程之造價等民事途徑以解決爭議，不能遽認被告即

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之舉證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揆諸前揭說明，本諸無罪推定原則，被告詐欺取財犯

行，尚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張  菁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

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

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玉井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

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

門框、外大門客廳大

門、快速捲門，請款1

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

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玉井郵局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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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

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

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

佃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

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

玉井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

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

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

佃郵局帳戶，匯款19萬

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

慶玉井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 10

日，請求陳重光先付

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

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

萬5000元

7 萬 5000

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

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

萬5000元

5 萬 5000

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

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

萬5000元

9 萬 5000

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

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

頂材料費，請款2萬30

2 萬 3000

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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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00元 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

頂材料費，請款8萬87

00元

8 萬 8700

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

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

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編

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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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仁吉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 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與，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被告並於如附表一所示請款原因、金額，向告訴人請款，告訴人已於如附表一所示日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於107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①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我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②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沒有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很多配置材料、硬體設備都是現場才規劃並訂購的，後續費用變化很大。③像附表二編號1、4混凝土、幫浦車全部完成；附表二編號2鋁門窗、百葉窗的內框及板子已經施作，木製門框（包含室內門及浴室門），已訂貨送到現場，因為仍在灌水泥所以先收回去；附表二編號3水電部分，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附表二編號5、11屋頂C型鋼架已安裝，烤漆板就是屋頂（鋼）則已向廠商訂材料但未施作；附表二編號6硫化銅門2座材料已訂但未施作；附表二編號7大（實）門4個門框裝好了，大門已訂購但還沒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割；附表二編號8格柵材料已在現場，但還沒安裝；附表二編號9採光罩H型鋼已經安裝，玻璃還沒有訂購；附表二編號10還沒訂購；附表二編號12工資部分都已經付給工人了。工程進行中使鄰房受損部分有作修補。④預定完工日期108年1月20日是潘建洲寫的，我有說這沒有辦法完成，重建工程項目很繁複，本件建物高達235建坪，工程需要一步一步接續做下去，前面沒做完後面就無法做。每項工程都是與告訴人商討確認後，才向告訴人請款，然後再施作，是工程作到那裡就請款多少錢，不是整個工程做完才請款。⑤潘建洲只有給我33萬元（匯款24萬元及交付現金9萬元），不是117萬元。我承接工程後也做了一年多，如果我故意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不爭執事項：
　　檢察官及被告對下列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42至43頁）：
　㈠緣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有重建本件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之需求，遂於107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250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萬元現金予潘建洲。
  ㈡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年6月1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6月2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7月1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11月11日交付潘建洲20萬元，合計告訴人已支付潘建洲175萬元之工程款。
  ㈢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
  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於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進行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下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㈤被告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
  ㈥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支付項目及金額，是由被告書寫提供給告訴人。
    上開不爭執事項，有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警偵中之證述可憑，並有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六、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自始基於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依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茍無證據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即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逕以詐欺罪責相繩。次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39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學者通說認為詐欺取財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為：行為人行使詐術、相對人陷於錯誤、相對人或第三人處分財產、相對人受有財產損害及上開4要件間須具有貫穿之因果關係。經於111年9月14日準備程序中，整理檢察官及被告對於本案之爭點在於：㈠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起訴書附表一請款事由之不實詐術及附表二不實施工項目金額，向告訴人詐欺取得如附表一所示15筆款項， 共計152萬6,700元？㈡潘建洲是否有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117萬元交付被告？（本院卷第43頁）
七、經查：
　㈠關於被告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以及在107年11月11日簽訂三方協議之原由及經過：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內容，當時潘建洲跟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經過我同意。根據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我要再支付葉仁吉113萬元，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就是後面由葉仁吉跟我接洽。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時候，葉仁吉、潘建洲有提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在商討的過程葉仁吉說他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問：當時葉仁吉有提到這件工程沒有任何設計圖或是建造圖，他無法施工嗎？）他不是這樣說，他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所以他會盡量幫我做。葉仁吉會加入工作是因為潘建洲找的張鎰成拿了潘建洲的錢跑掉了沒有工作，接下來要收尾潘建洲覺得很頭痛。剛好葉仁吉來跟潘建洲主動推薦自己要收尾才加入到潘建洲團隊中。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我說你覺得可以就可以，因為我跟潘建洲簽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交給葉仁吉做整個施工施作的部分，由潘建洲負責給葉仁吉工程款。本來是他們2個要配合完成合約施作的部分，後來葉仁吉主動找到我說潘建洲都沒給他錢，我就跟葉仁吉說我錢已經依約支付給潘建洲，要葉仁吉找潘建洲，葉仁吉就說潘建洲很難聯絡且都沒有按照工程進度給他錢，後來工程一直拖了很久，才有約出來談的過程，在之前葉仁吉有跟我建議說如果潘建洲這樣子我們乾脆講清楚之後，把潘建洲排除在外，由葉仁吉來協助幫我收尾的工作，葉仁吉有做這樣的建議，我們想盡各種方法聯絡潘建洲之後約出來，談了合約書上的用筆簽註的結果。挖地基及基礎的工程，包含立柱是張鎰成施作，張鎰成當初這些做完後就一直沒有動作了，工程就一直停在那邊，找潘建洲問的時候，潘建洲才說張鎰成跑掉了。張鎰成在挖地基、立柱這個階段就出現問題跑掉了，主柱他有在做，做到一半人就不見了，工程就一直停宕。張鎰成當時做的時候葉仁吉就跟在下面做了。協議有約定葉仁吉在108年1月20日要完工的部分有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設備全部進來，外牆要做到整個牆面油漆才算外牆完工，當初潘建洲跟我討論的內容是說葉仁吉負責做到九成，剩下一成收尾由他負責。採光罩要做到完工就是要有骨架、骨架烤漆、強化玻璃放上去。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都要有門框及門要裝上去。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的狀態。水電的部分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的狀態。燈具、室內裝潢、天花板是歸潘建洲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86頁、第303至306頁）。
　⒉證人潘建洲於偵查及本院證稱：我是室內設計師，負責室內規劃，陳重光是我軍校的學長，我一開始接這個案子是要蓋房子加室內設計，陳重光的預算250萬元根本就蓋不起來，所以我們就協調搭鐵皮方式，但牆面是水泥灌漿的，在領125萬元過程都同陳重光所言，我有一個包頭張鎰成說以我剛剛的工法，開價要160萬元，做到初胚油漆面，但我知道160萬元做不起來，我自己抓預算要200萬元，多出來的40萬元準備讓張鎰成追加，另外50萬元是我自己要做室內裝潢，這是我當時的規劃，後來我就委託張鎰成施工框架的部分。張鎰成把原來的房子拆掉、打部分地基、架主要鋼骨及柱子，後來有天我找不到張鎰成，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元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為何，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葉仁吉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葉仁吉問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說160萬元，葉仁吉說這樣子蓋不起來，我說其實我有打算讓張鎰成追加，底線是200萬元，葉仁吉聽了說這樣他可以做，葉仁吉主動說他可以接手。葉仁吉就是張鎰成委託施做部分的工程，我就答應讓葉仁吉用200萬元承做。過程中葉仁吉一直挑撥我與陳重光，一下說我這樣設計不對，一下抓我毛病。蓋房子方面一些比較眉角部分我確實不是那麼專業，所以才會委託張鎰成來做。後來陳重光似乎有受影響，要求乾脆他直接對葉仁吉就好，後來我們三個就約出來把責任釐清。107年8月份我們3個就有一起在九份子大道的7-11超商開會，釐清我們3人之間的帳，107年11月11日才又碰面簽約。但簽約前，我有問陳重光是否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還是像從前一樣，由我把關工程進度，你不要直接給葉仁吉錢，陳重光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因此才會有107年11月11日約定葉仁吉直接向陳重光請款，從這時我就退出。葉仁吉本來跟我說200萬元，但是協議時他講說要到230萬元，我原本50萬元要做的燈具、天花板、廚具等變成20萬元完成，我跟陳重光說這件事情拖這麼久不好意思，我盡量在最低成本內完成，這20萬元根本做不起來。最後討論出來的協議內容是三人一起討論的，整份內容就已經包含我要施作的部分，沒有再寫一個轉讓合約，只在原合約上方作註記。葉仁吉必須完成的外牆跟地板的部分要完成到油漆面，浴室、廁所就要全部磁磚面、防水。我的部分室內裝潢要包含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房設備（廚具）。我有跟陳重光說因為預算問題，可以用類似搭鐡皮屋方式施工。張鎰成是鐵工搭鐡皮出身的，他在立柱時，葉仁吉也有跟他一起幫忙等語（偵卷二第160至161頁、本院卷第322至324頁、第339至340頁）。
　⒊另參以告訴人與潘建洲之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內容：①【107年6月28日】潘建洲：報告學長，由於下午吊車施作半天，怕工作無法連貫，所以改明天早上一整天施工跟您回報一下。基礎鐵桶的水泥維持原案跟地面一起施作，載重沒問題問清楚了。【107年7月1日】潘建洲：我過去找你請款順便拿給葉先生（指被告，下同）。陳重光：九點，在統一超商九份子門市，可以嗎？潘建洲：好喔。②【107年7月7日】陳重光：葉先生傳的。我跟他說明他只叫我先應付。……葉先生又再抱怨了！建洲好好處理吧！③【107年7月14日】陳重光：我剛剛去工地看，水電配管來不及在灌漿前完成，我請葉先生等水電完成後，再灌漿。我問葉先生車庫的白鐵電動捲門，葉先生說張先生的單子是黑鐵的捲門，只有下面三片是白鐵的，簽約說好是整個白鐵電動捲門，怎麼不是呢？潘建洲：是白鐵。④【107年7月18日】陳重光：建洲，我改變了決定，車庫電動捲門，我決定還是做快速捲門好了，麻煩你跟葉先生交代一下。⑤【107年7月20日】潘建洲：學長你先看一下鋁門窗的顏色。照片可能會不準，你先挑大概什麼顏色，到時候再拿色卡給你看。陳重光：房屋到現在還是只有鋼骨，沒有半點牆，現在挑鋁門窗的顏色，是要安慰嗎？……四個月只搭了鋼骨，地 面拉幾條水管，我等太久了！快受不了！⑥【107年7月21日】陳重光：我問葉先生，他說沒錢進料，你馬上處理，禮拜一叫料，禮拜二我要看到料，工程開始施工，不然我就以毀約處理，清算所有損失賠償，下禮拜所有鋼網裝好灌漿，沒有的話，我將採取必要手段……。⑦【107年7月23日】陳重光：我剛剛問葉先生怎麼沒有動工，他說材料訂了，但是料廠沒收到錢不肯出貨，你馬上處理吧，不然你保證這星期開始動工的承諾，又要跳票了。⑧【107年10月2日】陳重光：葉先生的問題，你跟他談好了嗎？他剛剛有跟我抱怨說你都沒消息，你怎麼處理的，要跟我說一下，我聯絡不到人，感覺很糟糕透頂了。⑨【107年10月5日】陳重光：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房屋水泥灌漿前的所有工程讓我跟你一起檢驗，日期確定了嗎？請告訴我，我好調整時間配合檢查（本院卷第91至113頁）。
　⒋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潘建洲所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卷附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9至13頁），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憑，應可採信。則綜合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具設備等設計及施工），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後，即未再施工，無法聯絡，因張鎰成亦積欠被告工程款項，被告乃主動向潘建洲表示其欲接續承包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因此於107年11月11日達成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而被告應負責完成的部分，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衛浴設備完成安裝，外牆要做到牆面油漆，採光罩要做到安裝好骨架、強化玻璃完工，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門框及門完成安裝。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水電部分則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始可算完工。被告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已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內容是告訴人、被告、潘建洲三人協議後所同意的內容，且告訴人應給付給被告的工程餘款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是由被告與告訴人接洽領款。應可認定。被告辯稱：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他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等語，應與事實不符，尚難以採信。
　㈡關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之後，被告已施工的部分：
　⒈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而被告承接本件工程後，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問：提示他卷120至121告證七之現場照片4張，是何時拍攝的？）108年7月左右，要提出本案告訴之前拍的，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門的部分沒有門片及門框。（問：提示他卷第127至148頁現場照片22張，是何時拍攝的？）是在葉仁吉施作過程中拍攝的。他卷第127頁的照片拍的是牆壁，葉仁吉他牆壁用鐵架、鐵絲網，灌漿後混凝土爆出來。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還是之後做的無法確定等語（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問：提示他卷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照片）這應該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牆壁灌漿，屋體的粗胚。至於屋頂的骨架是張鎰成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就裝好了。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問：提示他卷第133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房子後面的牆壁。葉仁吉做了牆壁灌漿初胚。（問：提示他卷第134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做的，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5頁、第136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的時間為108年3月份左右，也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地板及牆壁初胚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7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房子後面牆壁初胚灌漿好了。問：提示他卷第139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8年3月初拍攝的，是房子後面的牆壁。因為這面牆壁有爆模，就是網破掉有再補過一次，葉仁吉有特別找我去看破網的地方。（問：提示他卷第141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8年5月或6月拍攝，照片內是葉仁吉灌漿把水泥灌到鄰居房子裡面，因旁邊屋頂有破洞，沒有遮蔽好，灌漿時混凝土衝進去，房子裡面的地板都被混泥土黏住了，鄰居一直來罵我叫我趕快處理，我就聯絡葉仁吉處理，他叫工人給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鐵板，內部損壞都沒有處理，內部混凝土也沒有清，等混凝土硬了連地磚都打壞重鋪地板。他卷第142頁、第144頁、第145頁照片是修理鄰居屋頂的時候拍的，很像是108年5、6月間。照片內的波浪板很像是修理鄰居房屋上面蓋的波浪板，有架在鄰房上。他卷第146頁的照片是牆壁灌漿初胚，是107年11月11日之前或之後拍的，不記得了。他卷第147頁照片是地板正在灌漿，牆居初胚灌漿完成，是107年11月11之後葉仁吉做的。他卷第148頁照片是107年11月11日以前拍攝，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88至302頁）。則依證人即告訴人上開證述，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工程，告訴人可以確認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所做，至於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告訴人則無法確定，證稱：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等語。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這個工程過程中我到過現場10來次，在施工過程中出問題我沒有每次到現場。107年11月11日簽三方協議之前，是說屋頂用造型浪板，中間裸空要透光，好像只有前庭用採光罩，應該還沒有上採光罩支架，連牆都沒有，要怎麼上採光罩。應該是基礎面等好了才上採光罩。之後再裝採光罩玻璃。交接給被告時地板是做到灌漿面，全部灌或還沒灌沒有很深印象等語（本院卷第333至339頁）。顯見證人潘建洲對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後張鎰成完成施作部分、被告完成施作部分並不清楚。　
  ⒊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堪信張鎰成並未施作牆壁初胚灌漿等工程。再參照卷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中有如下對話：①【108年4月2日】葉先生：昨晚混凝土的有通知我星期三或四要灌漿。②【108年4月5日】陳重光：下週一（4月8日）一大早要灌漿，是早上幾點開始？我想上班前先看一下，是八點還是更早呢？葉先生：一般都八點後。【108年4月8日】陳重光：灌漿確定明天上午開始嗎？葉先生：剛剛跟我說星期三下午確定，如果沒有他要退我六萬的兩倍。【108年4月13日】陳重光：C型鋼沒有留孔，水泥沒有灌進去。【108年4月15日】陳重光：開始施工了！灌漿嗎？我今天沒空去工地，可以跟你約明天早上九點在工地碰面嗎？順便拿衛浴瓷器的型錄。葉先生：嗯好。【108年4月16日】我查一下最近25天天氣，都是偶有陣雨的天氣，灌漿怎麼辦？如果下小雨應該可以灌漿吧！還是只能等天氣晴朗時，只怕又要等很久！葉先生：小雨還好怕要灌了下大雨。灌漿後八小時就不怕下雨除了狂下或下不停。【108年4月19日】陳重光：下週二、三的灌漿排了嗎？葉先生：嗯，原則上星期二。【108年5月1日】陳重光：今天天氣不錯喔！葉先生：下雨了。陳重光：還是可以灌嗎？雨不大。葉先生：可以灌。陳重光：拼吧。灌漿順利嗎？今天應該可以全部灌漿完成吧！就補網再外面加角鐵固定，再灌完成，已經快到頂了！加油喔！要仰賴同學你的專業來解決問題，之前不是也爆網，第一次灌的時候，也是這面牆。葉先生：這次是整面灌好才爆的。陳重光：可惜了！趕快補強鎖好再灌漿，今天灌完全部，可以嗎？葉先生：超出預估的好多混泥土，目前144封。【108年5月3日】葉先生：我剛剛跟混泥土商量看能不能幫我處理一下我怕明天會下雨，看今天加班來灌。陳重光：感謝你！全灌完畢了嗎？葉先生：差不多七八成。【108年5月24日】陳重光：今天什麼時候灌漿？今天把主體完成，接著就是要裝屋頂的琉璃鋼瓦（朱紅色）。【108年5月26日】陳重光：屋頂何時裝上琉璃鋼瓦？葉先生：明天排。（本院卷第192至201頁），顯見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亦是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作完成。
　⒌綜上，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應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做，應可認定。
　㈢被告有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為如附表一所示支付152萬6700元之詐欺取財行為，因而致告訴人受有152萬6,700元之財產損害？
　  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始知受騙等情。惟查：
　⒈有關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而虛偽與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部分：
　⑴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有建議張鎰成、潘建洲做的地基是無法支撐房子會倒下去，我有問葉仁吉怎麼做，葉仁吉說應該挖一個洞把地基埋下去。一開始張鎰成跟潘建洲做工程時，葉仁吉有跟在旁邊我有看過。後來張鎰成跑掉一直拖著，我一直追潘建洲要處理，最後潘建洲跑來跟我講葉仁吉有推薦自己要接手把後面工程完成收尾。（問：根據你的說法，107年11月11日之後被告也做了一部分工程，但他沒有完工？有一些是他沒有做的項目但有跟你請款，你為何會覺得他有詐騙你？）本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配合完承包工作，但他們之前款項交代不清楚，一直延宕工程，葉仁吉跟我說潘建洲那邊無法請款，潘建洲又跟我講說他都有給葉仁吉，但是工程一直延宕，潘建洲理由是他給張鎰成跑掉一些錢，他會盡快補給葉仁吉，這段時間拖很長，我很困擾，才會找他們一起出來做協議。三方協議過程把工程由葉仁吉完成九成，實際上來看他錢拿那麼多，兩百多萬，整個工作一直停留在初胚，很多部分金錢款項交代不清楚，我大約一至二禮拜會去看，每次去看都沒人在動工，我就聯繫葉仁吉，他就說周轉有問題，他最常講的理由是他會盡快幫我趕工，要我先幫他周轉工資、進料，進了料要趕快，我當時很相信他，也急著把錢給他，時間拖長還是初胚，之後發現有問題我要他出具單據明細，就一張照片（如附表二所示）拍給我等語（本院卷第286頁、第312至313頁）。則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及前述所認定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已施作完成之工程，告訴人認為被告有詐欺取財犯行，顯係因被告依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應負責完成工程中的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但被告僅完成了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被告所請領的款項已超過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告訴人應負責給付被告的113萬元，但被告仍未依約完工，工程進度一直延宕，以及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
　⑵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問：在這件工程之前，你跟葉仁吉有配合過嗎？）我之前在高雄有一件小案子 10 幾萬的案子是跟張鎰成配合的，當時他有帶葉仁吉來，但我跟他不熟，我只有跟他見過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的習慣如果我請你這個師傅我就會對你，不會再去找你其他師傅，所以我在高雄那個案子有看過他這個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實際上不清楚葉仁吉專業到什麼程度。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他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語（本院卷第325頁）。
  ⑶則依證人告訴人、潘建洲前開所證述，顯無法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施工方法錯誤、粗糙，而虛偽與告訴人訂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施用詐術行為。至於告訴人所指述被告工程進度一直有延宕，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核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以解決爭議，不能僅據事後被告無法提出單據明細以證明支出各項工程金額，及有無發生債務不履行結果，反推論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工程時即有詐欺取財犯意及施用詐術行為。
　⒉有關被告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經過，是否有具體施用詐術之詐欺行為部分：　
　⑴被告固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7年11月12日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葉仁吉在107年11月12日之後工程有動工，動工兩天就停工了，就說工人跑掉了，他要另外去招工。編號2「107年11月23日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葉仁吉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編號3「107年11月28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葉仁吉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編號4「107年12月4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我不知道，葉仁吉沒有單據給我。編號5「107年12月20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107年12月20日之後的速固網沒有做，也沒有單據。編號6「107年12月25日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107年12月25日有無叫混凝土進杁來灌漿我沒有去現場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編號7「108年4月19日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5萬元」，這葉仁吉完全沒有做。編號8至13，分別於108年5月2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6日、同年5月15日、同年5月20日、同年5月22日，均以「支付水泥費用」為由，分別請款11萬元、7萬5,000元、15萬元、5萬5000元、13萬元、9萬5,000元，我有給錢給葉仁吉，但我沒有去現場看，他沒有單據，我本身沒有監督，不知道他有沒有做，我也不知道他有無叫水泥進來。編號14「108年6月14日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葉仁吉有做，就是剛剛看到照片的部分。屋頂他有修理，房屋裡面他沒有做。編號15「108年6月25日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葉仁吉他兩邊27號就是左邊這一間，21號就是右邊這一間，右邊這一間地板、牆壁要修補，他沒有做，21號屋頂只有鐵皮包起來，裡面的廁所、地板跟牆壁有些因為施工要做修補他沒有做，屋頂的部分他有修理。我當時的認知是給葉仁吉的錢是包含27號及21號屋頂及房屋裡面的損害均要他處理完，但葉仁吉只有做一部分（指屋頂部分），他一樣沒有給我單據，我不知道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等語（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⑵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就如附表一編號1、3部分，告訴人均承認被告有動工，有做速固網，僅告訴人爭執被告動工天數及做速固網的數量，此部分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部分，告訴人亦承認被告有修理鄰屋27號、21號屋頂，惟爭執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頂及屋內全部損在內，惟如附表一編號14、15之請款項目僅指修理鄰居27號、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告訴人主張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內全部損害在內，已難認有據。被告既有修理27號、21號鄰居房屋屋頂完畢，此部分亦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告訴人雖爭執葉仁吉並未施作，惟速固網係用於灌漿時使用，依告訴人前開於本院所為證述，被告在牆壁灌漿過程中有爆模，速固網有破掉有補過一次，被告有特別來找告訴人，亦有拍照等語，而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確實有施作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已認定如前，堪認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部分，被告亦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4之支付員工薪資部分，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既有施作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則被告以支付員工薪資為由，向告訴人請款9萬元，顯難認為無據，緃被告無法提出支付工人薪資之單據，以核算其確切金額，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2、7部分，告訴人雖證稱：被告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亦無訂購硫化銅門等語。惟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記載：①【107年11月16日】陳重光：感謝您！水電管路要注意一下喔！尤其是在排糞管路的部分，灌漿前工程完成之後，我跟你約個時間，一起檢查一下吧，確保沒問題再灌。②【107年11月22日】葉先生：網路線要留嗎？水電部分要先請八萬元前款，木門框跟外大門客廳大門跟快速捲門需先請總數十五萬。陳重光：水塔的抽水馬達跟加壓馬達，也要請水電規劃設計好，以免日後水壓不足。③【107年12月14日】葉先生：星期六有空嗎？管路要加壓。陳重光：上午有空，中午以後沒空。葉先生：好。④【107年12月25日】陳重光：我的房子客廳預定要放冷氣機的排水管，把它封起來，不要留了！潘建洲錢都沒還，也別指望他送冷氣機了！我覺得你建議的空調系統冷氣設置比較理想，排水孔不要了！以後有錢再裝空調吧！先把房子蓋好，把錢要回來，還要他賠償損失，先這麼處理吧！⑤【108年4月18日】陳重光：【照片】。葉先生：要裝這個喔。陳重光：通話時間28：34。葉先生：如果我先叫硫化銅門先做這樣到時候就不會時間延遲，因為他們的工作天要一星期之（至）十天。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好我先下單。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可以麻煩先轉五萬過去硫化銅門嗎？葉先生：【貼圖】已經下單。陳重光：現在沒辦法！這幾天籌到錢就轉，可以嗎？陳重光：通話時間5：59。（本院卷第183頁、第184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93至194頁）。堪信如附表一編號2水電部分8萬元，係水電前款，並非重建房屋的全部水電費用。被告辯稱：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等語，對照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已完工部分，包括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等情，應可採信，亦難認水電部分8萬元，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取財行為。硫化銅門部分，依上開被告與告訴人108年4月18日LINE對話紀錄所示，應係出於告訴人要求而訂購，至於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部分，被告辯稱：門已訂購，但未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割等語，縱被告無法提出訂購2座硫化銅門之單據，無法提出訂購上開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單據，然被告僅單純未訂購硫化銅門2座、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行為，而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應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難認屬刑事詐欺行為。且被告基於上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被告本得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工程款113萬元，而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均屬被告與告訴人間承攬契約之施作項目，被告單純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的訂購款項，縱未依約履行訂購施作此部分項目，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不能僅以被告收款後未訂購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　
　⒊被告固於108年7月23日書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提供給告訴人，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在卷可稽（偵卷二第19頁），惟對照被告與告訴人於108年7月23日LINE對話紀錄如下，葉先生：【照片-即起訴書附表二】這是我所支付的。陳重光：房屋全部完工，還差些項目要做，各預計要多少錢呢？葉先生：泥作天花板衛浴電燈油漆地板廚房。陳重光：屋頂、鋁門窗、大門、硫化銅門、採光罩、這些項目錢已經付了，只是還沒安裝對吧！葉先生：硫化銅門還有差先支付五萬了。陳重光：泥作工頭毛先生有聯絡上了嗎？外牆鋼板，趕快施工，之前因為下雨沒法做，現在天氣晴天趕快做，你之前說要快點做好外牆鋼板，接著蓋好屋頂，這樣就不怕下雨了。趁現在天氣好，趕快做屋頂，同時聯絡泥作準備簽約，這樣才能把進度落後的追回來啊！泥作施工的時候，一併處理因為施工損壞鄰居內牆壁磁磚及地板磁磚還有輕鋼架天花板修復，鄰居一直在抗議了！我們要快一點才行啊！……（本院卷第205至206頁）。依上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傳送如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請款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僅在向告訴人說明其在107年11月11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已經支付的工程項目及金額，告訴人與被告在對話中亦同時在確認尚未施工的項目等，且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載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之時間為108年7月23日，已在被告依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及事由向告訴人請款之後，自不能認被告係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傳送予告訴人作為施用詐術之方法。參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附表二是葉仁吉自己的說法，混凝土部分葉仁吉有叫混凝土來灌漿，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混凝土的用量。鋁門窗有窗框沒有玻璃，葉仁吉不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幫浦車是叫水泥車來將混凝土灌入牆壁及地板的幫浦車，葉仁吉有叫但沒有單據，無從判斷多少錢。屋頂的骨架有上但琉璃鋼瓦一直沒有蓋。硫化銅門兩座都沒有。屋內大實門4座葉仁吉說要先給他錢去訂做，但貸沒有進來。隔柵有叫貨進來，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放很久沒有放上去，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採光罩只有骨架，強化玻璃沒有看到，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浴室門兩個，都沒有看到。屋頂鋼是屋頂橫梁的C型鋼，葉仁吉有做，工資是支付那些工資，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等語（本院卷第307至312頁）。顯見告訴人對於被告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均有爭執，並未採信。告訴人顯非因被告上開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作為詐術方法，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亦可認定。又依告訴人前開所證述，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此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非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之詐欺取財犯行，應可認定。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明細，為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一部分等語，應非可採。
　⒋至於檢察官所提出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等，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支付命令卷宗及民事卷宗核閱無誤，有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108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大眾MUCH現金卡申請書及歷史交易明細影本、債權收買請求書暨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通知函影本、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送達證書；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信公司）108年6月17日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公告報紙影本、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貨款借據暨約定書影本、帳務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108年9月11日支付命令聲請狀、借款契約書影本、帳務交易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於107年、108年間確有分別積欠良京公司、誠信公司、玉山銀行等如上開宣示判決筆錄、支付命令所載70,000元、90,000元、210,399元等債務之本息，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犯行。 
　㈣關於潘建洲有無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所約定117萬元交付被告部分：
　⒈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此為告訴人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所明知事實，而關於潘建洲有無提供被告建物重建設計圖、施工圖？及上開三方協議被告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議訂條件中關於潘建洲應退還告訴人58萬元，及給付被告117萬元部分，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協議內容當時潘建洲及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討論出來經過我的同意，約了到九份子談的，根據這個協議內容，我還有餘款113萬元要支付葉仁吉。當時沒有明確講要怎麼支付，就是後面葉仁吉跟我接洽。三方協議時潘建洲、葉仁吉都有提到這件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的話。在商討的過程中，最後葉仁吉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一開始他有說250萬元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說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超出金額部分由潘建洲負責收尾。葉仁吉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他會盡量幫我做。潘建洲否認，他說都有提供圖樣給葉仁吉，當時在場我聽他們在講時，這部分我無從深入了解。這整件過程的施工期間，我沒有看過任何設計圖或圖樣。當時協議時潘建洲說會負責把117萬元還給葉仁吉，說會負責退還我58萬元。潘建洲當時有說錢已經給葉仁吉，但葉仁吉否認，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很多錢，沒有印象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多少錢，印象中沒有講到確切金額。但是他們兩人到旁邊去討論完後，這份協議還是簽了。葉仁吉後來跟我聯繫之間一直在跟我說117萬元潘建洲沒有完全給他，後來跟我說70萬元要我負責給他，要我幫潘建洲還。當時我的認定是既然葉仁吉簽了，那筆錢縱使還有缺一部分，他們兩個在旁邊已經討論好了，我就認定117萬元潘建洲已經有交給葉仁吉等語（本院卷第275至287頁）。及其於偵查中證稱：（問：後來潘建洲有無退還58萬元給你？）潘建洲只還我6萬元。他是分別轉帳5萬元、1萬元到我臺南海佃郵局帳戶等語（偵卷二第159至160頁）。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葉仁吉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等。葉仁吉有問我這些東西張鎰成多少錢要做，我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價160 萬元，但是我自己心裡已經160 萬可能做不起來，所以我心裡已經有一個範圍讓他追加到200 萬元，剩下50萬元是我室內裝潢的部分，他就說如果是200 萬他就可以做，是他這樣跟我講的，他可以接。後來他做下去為何到這邊變成230 萬元，就是因為他說有東西跟他算的價錢不同，業主也認同，所以才變成230 萬元。（問：實際上這件工程有無設計圖或是建造圖可以供參考？）原本他這個案子如果要照他發建造等這個價格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有跟陳重光講說你只有這個預算，不然我們換一個方式，用類似搭鐵皮的方式先把骨架搭起來，把牆面砌起來再用裝潢的方式把牆面美化，反正只有蓋一樓所以不會有地基的問題，才會用這種方式去做，所以才沒有設計圖還是營造圖相關的東西，但是現場的尺寸圖我都有標出來。我第一次是跟陳重光拿125萬元，當中有70幾萬元被張鎰成拿走了，剩下的錢不夠支付後面葉仁吉要付的，後來有跟陳重光請款50萬元。這50萬元大部分40幾萬元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交給葉仁吉。117萬元及58萬元當時是核對帳目才有這個數字出來。我陸陸續續匯款，理論上在三方協議前我已經陸續付完現金跟匯款117萬元給葉仁吉。我支付117萬元有跟葉仁吉核對過，葉仁吉堅持我沒有拿這麼多錢給他，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我應該可以確定有給葉仁吉117萬元，有沒有差多少或是差幾萬元，我現在沒有記得清楚，後來葉仁吉一直跟陳重光說我沒有拿錢給他，陳重光跑來跟我抱怨。工地現場葉仁吉最清楚，他一直跟我講說水電好了準備灌漿，實際上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得到兩方信任，我就讓他們兩個去接洽了。我無法提供銀行匯款資料給葉仁吉，有一大部分我是拿現金給葉仁吉
　　，他如果不認帳我要如何跟他對帳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31頁、第334頁）。
　⒊依上開證人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確實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給張鎰成或被告，甚至潘建洲認為本件建物重建不用挖地基，沒有地基需要施工的問題。再者，潘建洲雖主張其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已將117萬元交付被告，且已將58萬元退還告訴人，惟此部分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爭執，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在工程估價單內註明被告已收到潘建洲所交付之117萬元，惟潘建洲既無法說明或提供任何單據以明其究如何給付117萬元予被告，甚而潘建洲自承可能有1、2萬元沒有給付被告等語（本院卷第330頁、第336至337頁）。則被告辯稱：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付我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八、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尚無法確切證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152 萬6,700元予被告，及被告施工方法錯誤、粗糙等情，而被告所辯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我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亦非全無可信之餘地；而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被告工程度一直有延宕，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此亦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等民事途徑以解決爭議，不能遽認被告即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之舉證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前揭說明，本諸無罪推定原則，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尚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張  菁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1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仁吉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
    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
    市○○區○○路0 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
    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
    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
    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
    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
    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
    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
    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 萬元之款項予
    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
    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
    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
    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
    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
    ，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
    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
    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
    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
    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
    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
    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
    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
    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
    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
    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
    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
    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
    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
    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
    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
    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
    ，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
    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
    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
    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
    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
    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
    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
    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
    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
    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
    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
    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
    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
    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
    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
    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
    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
    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
    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
    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
    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
    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
    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
    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
    大道上7-11超商與，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
    告承接本件工程，被告並於如附表一所示請款原因、金額，
    向告訴人請款，告訴人已於如附表一所示日期、方式，交付
    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於10
    7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
    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①張鎰成跑掉
    後，是潘建洲要求我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
    分。②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沒有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
    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
    作或追加施作，很多配置材料、硬體設備都是現場才規劃並
    訂購的，後續費用變化很大。③像附表二編號1、4混凝土、
    幫浦車全部完成；附表二編號2鋁門窗、百葉窗的內框及板
    子已經施作，木製門框（包含室內門及浴室門），已訂貨送
    到現場，因為仍在灌水泥所以先收回去；附表二編號3水電
    部分，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
    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附表二編號5、11屋頂C型鋼
    架已安裝，烤漆板就是屋頂（鋼）則已向廠商訂材料但未施
    作；附表二編號6硫化銅門2座材料已訂但未施作；附表二編
    號7大（實）門4個門框裝好了，大門已訂購但還沒告知廠商
    尺寸，還沒有裁割；附表二編號8格柵材料已在現場，但還
    沒安裝；附表二編號9採光罩H型鋼已經安裝，玻璃還沒有訂
    購；附表二編號10還沒訂購；附表二編號12工資部分都已經
    付給工人了。工程進行中使鄰房受損部分有作修補。④預定
    完工日期108年1月20日是潘建洲寫的，我有說這沒有辦法完
    成，重建工程項目很繁複，本件建物高達235建坪，工程需
    要一步一步接續做下去，前面沒做完後面就無法做。每項工
    程都是與告訴人商討確認後，才向告訴人請款，然後再施作
    ，是工程作到那裡就請款多少錢，不是整個工程做完才請款
    。⑤潘建洲只有給我33萬元（匯款24萬元及交付現金9萬元）
    ，不是117萬元。我承接工程後也做了一年多，如果我故意
    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
    等語。
五、不爭執事項：
　　檢察官及被告對下列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42至43頁）：
　㈠緣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
    因知悉告訴人有重建本件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
    、25號建物之需求，遂於107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
    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
    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
    程款為250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
    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萬元現
    金予潘建洲。
  ㈡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年6月1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6
    月2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7月1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
    、107年11月11日交付潘建洲20萬元，合計告訴人已支付潘
    建洲175萬元之工程款。
  ㈢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
    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
    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
    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商議是否承
    接本件工程。
  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於臺南市安南區九
    份子大道上7-11超商，進行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
    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
    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
    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
    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
    （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
    年1月20日完工（下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㈤被告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
    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
    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
  ㈥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支付項目及金額，是由被告書寫提供給
    告訴人。
    上開不爭執事項，有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警
    偵中之證述可憑，並有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
    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
    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
    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
    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
    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
    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
    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六、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自始基於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
    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
    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
    行給付之情形，依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或因不可
    歸責之事由致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
    ，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
    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
    之詐欺犯罪一端，茍無證據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
    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
    行之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即推定被告自
    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逕以詐欺罪責相繩。次按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刑法第339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學者通說認
    為詐欺取財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為：行為人行使詐術、相
    對人陷於錯誤、相對人或第三人處分財產、相對人受有財產
    損害及上開4要件間須具有貫穿之因果關係。經於111年9月1
    4日準備程序中，整理檢察官及被告對於本案之爭點在於：㈠
    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
    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
    起訴書附表一請款事由之不實詐術及附表二不實施工項目金
    額，向告訴人詐欺取得如附表一所示15筆款項， 共計152萬
    6,700元？㈡潘建洲是否有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117萬
    元交付被告？（本院卷第43頁）
七、經查：
　㈠關於被告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以及在107年11月11日簽訂
    三方協議之原由及經過：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內容，當時潘建洲跟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經過我同意。
    根據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我要再支付葉仁吉113萬元，11
    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就是後面由葉仁吉跟我接
    洽。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時候，葉仁吉、潘建洲有提
    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在商
    討的過程葉仁吉說他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
    潘建洲負責收尾。（問：當時葉仁吉有提到這件工程沒有任
    何設計圖或是建造圖，他無法施工嗎？）他不是這樣說，他
    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所以他會
    盡量幫我做。葉仁吉會加入工作是因為潘建洲找的張鎰成拿
    了潘建洲的錢跑掉了沒有工作，接下來要收尾潘建洲覺得很
    頭痛。剛好葉仁吉來跟潘建洲主動推薦自己要收尾才加入到
    潘建洲團隊中。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
    地。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潘建洲來跟
    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我說你覺得
    可以就可以，因為我跟潘建洲簽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交
    給葉仁吉做整個施工施作的部分，由潘建洲負責給葉仁吉工
    程款。本來是他們2個要配合完成合約施作的部分，後來葉
    仁吉主動找到我說潘建洲都沒給他錢，我就跟葉仁吉說我錢
    已經依約支付給潘建洲，要葉仁吉找潘建洲，葉仁吉就說潘
    建洲很難聯絡且都沒有按照工程進度給他錢，後來工程一直
    拖了很久，才有約出來談的過程，在之前葉仁吉有跟我建議
    說如果潘建洲這樣子我們乾脆講清楚之後，把潘建洲排除在
    外，由葉仁吉來協助幫我收尾的工作，葉仁吉有做這樣的建
    議，我們想盡各種方法聯絡潘建洲之後約出來，談了合約書
    上的用筆簽註的結果。挖地基及基礎的工程，包含立柱是張
    鎰成施作，張鎰成當初這些做完後就一直沒有動作了，工程
    就一直停在那邊，找潘建洲問的時候，潘建洲才說張鎰成跑
    掉了。張鎰成在挖地基、立柱這個階段就出現問題跑掉了，
    主柱他有在做，做到一半人就不見了，工程就一直停宕。張
    鎰成當時做的時候葉仁吉就跟在下面做了。協議有約定葉仁
    吉在108年1月20日要完工的部分有地板、衛浴、外牆、採光
    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
    衛浴要做到設備全部進來，外牆要做到整個牆面油漆才算外
    牆完工，當初潘建洲跟我討論的內容是說葉仁吉負責做到九
    成，剩下一成收尾由他負責。採光罩要做到完工就是要有骨
    架、骨架烤漆、強化玻璃放上去。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
    個隔間門，都要有門框及門要裝上去。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
    可以使用的狀態。水電的部分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
    使用的狀態。燈具、室內裝潢、天花板是歸潘建洲等語（本
    院卷第276至286頁、第303至306頁）。
　⒉證人潘建洲於偵查及本院證稱：我是室內設計師，負責室內
    規劃，陳重光是我軍校的學長，我一開始接這個案子是要蓋
    房子加室內設計，陳重光的預算250萬元根本就蓋不起來，
    所以我們就協調搭鐵皮方式，但牆面是水泥灌漿的，在領12
    5萬元過程都同陳重光所言，我有一個包頭張鎰成說以我剛
    剛的工法，開價要160萬元，做到初胚油漆面，但我知道160
    萬元做不起來，我自己抓預算要200萬元，多出來的40萬元
    準備讓張鎰成追加，另外50萬元是我自己要做室內裝潢，這
    是我當時的規劃，後來我就委託張鎰成施工框架的部分。張
    鎰成把原來的房子拆掉、打部分地基、架主要鋼骨及柱子，
    後來有天我找不到張鎰成，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元之後
    他就跑掉不見了，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我不知道
    他們的關係為何，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葉仁吉打電
    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葉仁吉問我多少
    錢給張鎰成做，我說160萬元，葉仁吉說這樣子蓋不起來，
    我說其實我有打算讓張鎰成追加，底線是200萬元，葉仁吉
    聽了說這樣他可以做，葉仁吉主動說他可以接手。葉仁吉就
    是張鎰成委託施做部分的工程，我就答應讓葉仁吉用200萬
    元承做。過程中葉仁吉一直挑撥我與陳重光，一下說我這樣
    設計不對，一下抓我毛病。蓋房子方面一些比較眉角部分我
    確實不是那麼專業，所以才會委託張鎰成來做。後來陳重光
    似乎有受影響，要求乾脆他直接對葉仁吉就好，後來我們三
    個就約出來把責任釐清。107年8月份我們3個就有一起在九
    份子大道的7-11超商開會，釐清我們3人之間的帳，107年11
    月11日才又碰面簽約。但簽約前，我有問陳重光是否確定要
    直接對葉仁吉，還是像從前一樣，由我把關工程進度，你不
    要直接給葉仁吉錢，陳重光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因此才會
    有107年11月11日約定葉仁吉直接向陳重光請款，從這時我
    就退出。葉仁吉本來跟我說200萬元，但是協議時他講說要
    到230萬元，我原本50萬元要做的燈具、天花板、廚具等變
    成20萬元完成，我跟陳重光說這件事情拖這麼久不好意思，
    我盡量在最低成本內完成，這20萬元根本做不起來。最後討
    論出來的協議內容是三人一起討論的，整份內容就已經包含
    我要施作的部分，沒有再寫一個轉讓合約，只在原合約上方
    作註記。葉仁吉必須完成的外牆跟地板的部分要完成到油漆
    面，浴室、廁所就要全部磁磚面、防水。我的部分室內裝潢
    要包含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房設備（廚具）
    。我有跟陳重光說因為預算問題，可以用類似搭鐡皮屋方式
    施工。張鎰成是鐵工搭鐡皮出身的，他在立柱時，葉仁吉也
    有跟他一起幫忙等語（偵卷二第160至161頁、本院卷第322
    至324頁、第339至340頁）。
　⒊另參以告訴人與潘建洲之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內容：①【107
    年6月28日】潘建洲：報告學長，由於下午吊車施作半天，
    怕工作無法連貫，所以改明天早上一整天施工跟您回報一下
    。基礎鐵桶的水泥維持原案跟地面一起施作，載重沒問題問
    清楚了。【107年7月1日】潘建洲：我過去找你請款順便拿
    給葉先生（指被告，下同）。陳重光：九點，在統一超商九
    份子門市，可以嗎？潘建洲：好喔。②【107年7月7日】陳重
    光：葉先生傳的。我跟他說明他只叫我先應付。……葉先生又
    再抱怨了！建洲好好處理吧！③【107年7月14日】陳重光：
    我剛剛去工地看，水電配管來不及在灌漿前完成，我請葉先
    生等水電完成後，再灌漿。我問葉先生車庫的白鐵電動捲門
    ，葉先生說張先生的單子是黑鐵的捲門，只有下面三片是白
    鐵的，簽約說好是整個白鐵電動捲門，怎麼不是呢？潘建洲
    ：是白鐵。④【107年7月18日】陳重光：建洲，我改變了決
    定，車庫電動捲門，我決定還是做快速捲門好了，麻煩你跟
    葉先生交代一下。⑤【107年7月20日】潘建洲：學長你先看
    一下鋁門窗的顏色。照片可能會不準，你先挑大概什麼顏色
    ，到時候再拿色卡給你看。陳重光：房屋到現在還是只有鋼
    骨，沒有半點牆，現在挑鋁門窗的顏色，是要安慰嗎？……四
    個月只搭了鋼骨，地 面拉幾條水管，我等太久了！快受不
    了！⑥【107年7月21日】陳重光：我問葉先生，他說沒錢進
    料，你馬上處理，禮拜一叫料，禮拜二我要看到料，工程開
    始施工，不然我就以毀約處理，清算所有損失賠償，下禮拜
    所有鋼網裝好灌漿，沒有的話，我將採取必要手段……。⑦【1
    07年7月23日】陳重光：我剛剛問葉先生怎麼沒有動工，他
    說材料訂了，但是料廠沒收到錢不肯出貨，你馬上處理吧，
    不然你保證這星期開始動工的承諾，又要跳票了。⑧【107年
    10月2日】陳重光：葉先生的問題，你跟他談好了嗎？他剛
    剛有跟我抱怨說你都沒消息，你怎麼處理的，要跟我說一下
    ，我聯絡不到人，感覺很糟糕透頂了。⑨【107年10月5日】
    陳重光：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房屋水泥灌漿前的所有工程讓我
    跟你一起檢驗，日期確定了嗎？請告訴我，我好調整時間配
    合檢查（本院卷第91至113頁）。
　⒋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潘建洲所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
    ，並有卷附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9至13頁），及
    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憑，應可採信。則
    綜合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
    對話紀錄譯文，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
    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
    ，廚具設備等設計及施工），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
    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
    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
    ，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
    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後，
    即未再施工，無法聯絡，因張鎰成亦積欠被告工程款項，被
    告乃主動向潘建洲表示其欲接續承包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因此於107年11月11日達成三方
    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
    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
    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
    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
    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
    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而被告應負
    責完成的部分，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衛浴設備
    完成安裝，外牆要做到牆面油漆，採光罩要做到安裝好骨架
    、強化玻璃完工，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門框
    及門完成安裝。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水電部分則
    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始可算完工。被告確於
    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已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107年
    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內容是告訴人、被告、潘建洲三人協議
    後所同意的內容，且告訴人應給付給被告的工程餘款113萬
    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是由被告與告訴人接洽領款。
    應可認定。被告辯稱：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他去承
    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等語，應與事實不符，
    尚難以採信。
　㈡關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之後，被告
    已施工的部分：
　⒈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
    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
    認定如前。而被告承接本件工程後，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
    於本院證稱：（問：提示他卷120至121告證七之現場照片4
    張，是何時拍攝的？）108年7月左右，要提出本案告訴之前
    拍的，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裝鐵架子及骨
    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門的部分沒有門片及門框。（
    問：提示他卷第127至148頁現場照片22張，是何時拍攝的？
    ）是在葉仁吉施作過程中拍攝的。他卷第127頁的照片拍的
    是牆壁，葉仁吉他牆壁用鐵架、鐵絲網，灌漿後混凝土爆出
    來。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還是之後做的無法確定
    等語（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問：提示他卷第128頁、
    第129頁、第131頁照片）這應該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
    吉做的。牆壁灌漿，屋體的粗胚。至於屋頂的骨架是張鎰成
    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就裝好了。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
    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
    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
    葉仁吉做的。（問：提示他卷第133頁，是何時拍攝的？）
    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房子後面的牆壁。葉
    仁吉做了牆壁灌漿初胚。（問：提示他卷第134頁，是何時
    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在107年
    11月11日之後做的，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
    面的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5頁、第136頁，是何時拍攝
    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的時間為108年
    3月份左右，也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地板及牆壁初胚灌漿
    。（問：提示他卷第137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7年11月
    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房子後面牆壁初胚灌
    漿好了。問：提示他卷第139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8年
    3月初拍攝的，是房子後面的牆壁。因為這面牆壁有爆模，
    就是網破掉有再補過一次，葉仁吉有特別找我去看破網的地
    方。（問：提示他卷第141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8年
    5月或6月拍攝，照片內是葉仁吉灌漿把水泥灌到鄰居房子裡
    面，因旁邊屋頂有破洞，沒有遮蔽好，灌漿時混凝土衝進去
    ，房子裡面的地板都被混泥土黏住了，鄰居一直來罵我叫我
    趕快處理，我就聯絡葉仁吉處理，他叫工人給鄰居房子搭架
    子再蓋鐵板，內部損壞都沒有處理，內部混凝土也沒有清，
    等混凝土硬了連地磚都打壞重鋪地板。他卷第142頁、第144
    頁、第145頁照片是修理鄰居屋頂的時候拍的，很像是108年
    5、6月間。照片內的波浪板很像是修理鄰居房屋上面蓋的波
    浪板，有架在鄰房上。他卷第146頁的照片是牆壁灌漿初胚
    ，是107年11月11日之前或之後拍的，不記得了。他卷第147
    頁照片是地板正在灌漿，牆居初胚灌漿完成，是107年11月1
    1之後葉仁吉做的。他卷第148頁照片是107年11月11日以前
    拍攝，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等語（本院
    卷第288至302頁）。則依證人即告訴人上開證述，關於本件
    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
    ，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
    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
    上波浪板（鐵板）等工程，告訴人可以確認均係被告在107
    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所做，至於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
    成部分，告訴人則無法確定，證稱：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
    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
    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
    後葉仁吉做的等語。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這個工程過程中我到過現場10來
    次，在施工過程中出問題我沒有每次到現場。107年11月11
    日簽三方協議之前，是說屋頂用造型浪板，中間裸空要透光
    ，好像只有前庭用採光罩，應該還沒有上採光罩支架，連牆
    都沒有，要怎麼上採光罩。應該是基礎面等好了才上採光罩
    。之後再裝採光罩玻璃。交接給被告時地板是做到灌漿面，
    全部灌或還沒灌沒有很深印象等語（本院卷第333至339頁）
    。顯見證人潘建洲對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後張鎰成
    完成施作部分、被告完成施作部分並不清楚。　
  ⒊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
    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
    認定如前，堪信張鎰成並未施作牆壁初胚灌漿等工程。再參
    照卷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中有如下對
    話：①【108年4月2日】葉先生：昨晚混凝土的有通知我星期
    三或四要灌漿。②【108年4月5日】陳重光：下週一（4月8日
    ）一大早要灌漿，是早上幾點開始？我想上班前先看一下，
    是八點還是更早呢？葉先生：一般都八點後。【108年4月8
    日】陳重光：灌漿確定明天上午開始嗎？葉先生：剛剛跟我
    說星期三下午確定，如果沒有他要退我六萬的兩倍。【108
    年4月13日】陳重光：C型鋼沒有留孔，水泥沒有灌進去。【
    108年4月15日】陳重光：開始施工了！灌漿嗎？我今天沒空
    去工地，可以跟你約明天早上九點在工地碰面嗎？順便拿衛
    浴瓷器的型錄。葉先生：嗯好。【108年4月16日】我查一下
    最近25天天氣，都是偶有陣雨的天氣，灌漿怎麼辦？如果下
    小雨應該可以灌漿吧！還是只能等天氣晴朗時，只怕又要等
    很久！葉先生：小雨還好怕要灌了下大雨。灌漿後八小時就
    不怕下雨除了狂下或下不停。【108年4月19日】陳重光：下
    週二、三的灌漿排了嗎？葉先生：嗯，原則上星期二。【10
    8年5月1日】陳重光：今天天氣不錯喔！葉先生：下雨了。
    陳重光：還是可以灌嗎？雨不大。葉先生：可以灌。陳重光
    ：拼吧。灌漿順利嗎？今天應該可以全部灌漿完成吧！就補
    網再外面加角鐵固定，再灌完成，已經快到頂了！加油喔！
    要仰賴同學你的專業來解決問題，之前不是也爆網，第一次
    灌的時候，也是這面牆。葉先生：這次是整面灌好才爆的。
    陳重光：可惜了！趕快補強鎖好再灌漿，今天灌完全部，可
    以嗎？葉先生：超出預估的好多混泥土，目前144封。【108
    年5月3日】葉先生：我剛剛跟混泥土商量看能不能幫我處理
    一下我怕明天會下雨，看今天加班來灌。陳重光：感謝你！
    全灌完畢了嗎？葉先生：差不多七八成。【108年5月24日】
    陳重光：今天什麼時候灌漿？今天把主體完成，接著就是要
    裝屋頂的琉璃鋼瓦（朱紅色）。【108年5月26日】陳重光：
    屋頂何時裝上琉璃鋼瓦？葉先生：明天排。（本院卷第192
    至201頁），顯見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亦是被告
    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作完成。
　⒌綜上，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
    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
    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
    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
    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應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
    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做，應可認定。
　㈢被告有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為
    如附表一所示支付152萬6700元之詐欺取財行為，因而致告
    訴人受有152萬6,700元之財產損害？
　  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
    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
    ，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
    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
    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
    、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
    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
    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
    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
    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
    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
    、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始知受騙等情。惟查：
　⒈有關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
    工程之能力，而虛偽與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
    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部分：
　⑴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
    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有建議張鎰成、潘建洲做的
    地基是無法支撐房子會倒下去，我有問葉仁吉怎麼做，葉仁
    吉說應該挖一個洞把地基埋下去。一開始張鎰成跟潘建洲做
    工程時，葉仁吉有跟在旁邊我有看過。後來張鎰成跑掉一直
    拖著，我一直追潘建洲要處理，最後潘建洲跑來跟我講葉仁
    吉有推薦自己要接手把後面工程完成收尾。（問：根據你的
    說法，107年11月11日之後被告也做了一部分工程，但他沒
    有完工？有一些是他沒有做的項目但有跟你請款，你為何會
    覺得他有詐騙你？）本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配合完承包工作
    ，但他們之前款項交代不清楚，一直延宕工程，葉仁吉跟我
    說潘建洲那邊無法請款，潘建洲又跟我講說他都有給葉仁吉
    ，但是工程一直延宕，潘建洲理由是他給張鎰成跑掉一些錢
    ，他會盡快補給葉仁吉，這段時間拖很長，我很困擾，才會
    找他們一起出來做協議。三方協議過程把工程由葉仁吉完成
    九成，實際上來看他錢拿那麼多，兩百多萬，整個工作一直
    停留在初胚，很多部分金錢款項交代不清楚，我大約一至二
    禮拜會去看，每次去看都沒人在動工，我就聯繫葉仁吉，他
    就說周轉有問題，他最常講的理由是他會盡快幫我趕工，要
    我先幫他周轉工資、進料，進了料要趕快，我當時很相信他
    ，也急著把錢給他，時間拖長還是初胚，之後發現有問題我
    要他出具單據明細，就一張照片（如附表二所示）拍給我等
    語（本院卷第286頁、第312至313頁）。則依告訴人上開證
    述，及前述所認定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已施作完成之
    工程，告訴人認為被告有詐欺取財犯行，顯係因被告依107
    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應負責完成工程中的地板、衛浴、外
    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但被告僅完成了房屋
    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
    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
    ，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
    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被告
    所請領的款項已超過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告訴人應
    負責給付被告的113萬元，但被告仍未依約完工，工程進度
    一直延宕，以及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
    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
　⑵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問：在這件工程之前，你跟葉
    仁吉有配合過嗎？）我之前在高雄有一件小案子 10 幾萬的
    案子是跟張鎰成配合的，當時他有帶葉仁吉來，但我跟他不
    熟，我只有跟他見過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的習慣如果我
    請你這個師傅我就會對你，不會再去找你其他師傅，所以我
    在高雄那個案子有看過他這個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實際上不清楚葉仁吉專業到什麼程度。我是透過張鎰成，
    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他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
    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
    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語（本院卷第325頁）。
  ⑶則依證人告訴人、潘建洲前開所證述，顯無法證明被告有前
    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
    力，施工方法錯誤、粗糙，而虛偽與告訴人訂立107年11月1
    1日三方協議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施用詐術行為。至
    於告訴人所指述被告工程進度一直有延宕，無法提出各項單
    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
    項工程金額等情，核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
    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
    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以解
    決爭議，不能僅據事後被告無法提出單據明細以證明支出各
    項工程金額，及有無發生債務不履行結果，反推論被告於10
    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工程時即有詐欺取財犯意及施用
    詐術行為。
　⒉有關被告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經過，是否有具
    體施用詐術之詐欺行為部分：　
　⑴被告固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
    ，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
    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
    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7年11月12日為讓工程繼續動工
    ，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葉仁吉在107年11月12日之後工
    程有動工，動工兩天就停工了，就說工人跑掉了，他要另外
    去招工。編號2「107年11月23日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
    元，另為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
    萬元」，葉仁吉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
    廳大門、快速捲門。編號3「107年11月28日速固網要補100
    件，請款3萬元」，葉仁吉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
    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編號4「107年12月4支付員工薪資，
    請求匯款9萬元」，我不知道，葉仁吉沒有單據給我。編號5
    「107年12月20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107年12
    月20日之後的速固網沒有做，也沒有單據。編號6「107年12
    月25日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107年12
    月25日有無叫混凝土進杁來灌漿我沒有去現場看，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做。編號7「108年4月19日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
    請求陳重光先付5萬元」，這葉仁吉完全沒有做。編號8至13
    ，分別於108年5月2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6日、同年5月
    15日、同年5月20日、同年5月22日，均以「支付水泥費用」
    為由，分別請款11萬元、7萬5,000元、15萬元、5萬5000元
    、13萬元、9萬5,000元，我有給錢給葉仁吉，但我沒有去現
    場看，他沒有單據，我本身沒有監督，不知道他有沒有做，
    我也不知道他有無叫水泥進來。編號14「108年6月14日修理
    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葉仁吉有做
    ，就是剛剛看到照片的部分。屋頂他有修理，房屋裡面他沒
    有做。編號15「108年6月25日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
    ，請款8萬8,700元」，葉仁吉他兩邊27號就是左邊這一間，
    21號就是右邊這一間，右邊這一間地板、牆壁要修補，他沒
    有做，21號屋頂只有鐵皮包起來，裡面的廁所、地板跟牆壁
    有些因為施工要做修補他沒有做，屋頂的部分他有修理。我
    當時的認知是給葉仁吉的錢是包含27號及21號屋頂及房屋裡
    面的損害均要他處理完，但葉仁吉只有做一部分（指屋頂部
    分），他一樣沒有給我單據，我不知道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
    等語（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⑵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就如附表一編號1、3部分，告訴人均承
    認被告有動工，有做速固網，僅告訴人爭執被告動工天數及
    做速固網的數量，此部分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
    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4
    、15部分，告訴人亦承認被告有修理鄰屋27號、21號屋頂，
    惟爭執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頂及屋內全部損在
    內，惟如附表一編號14、15之請款項目僅指修理鄰居27號、
    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告訴人主張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
    含修理鄰房屋內全部損害在內，已難認有據。被告既有修理
    27號、21號鄰居房屋屋頂完畢，此部分亦難認被告有何施用
    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
    。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告
    訴人雖爭執葉仁吉並未施作，惟速固網係用於灌漿時使用，
    依告訴人前開於本院所為證述，被告在牆壁灌漿過程中有爆
    模，速固網有破掉有補過一次，被告有特別來找告訴人，亦
    有拍照等語，而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確實有
    施作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
    初灌漿完成，已認定如前，堪認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
    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部分，被告亦無何施用詐術，使告
    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
    一編號4之支付員工薪資部分，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
    議後，既有施作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
    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
    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
    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
    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則被告以支付員
    工薪資為由，向告訴人請款9萬元，顯難認為無據，緃被告
    無法提出支付工人薪資之單據，以核算其確切金額，不能以
    此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
    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2、7部分，告訴人雖
    證稱：被告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
    大門、快速捲門，亦無訂購硫化銅門等語。惟依卷附被告與
    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記載：①【107年11月16日】陳
    重光：感謝您！水電管路要注意一下喔！尤其是在排糞管路
    的部分，灌漿前工程完成之後，我跟你約個時間，一起檢查
    一下吧，確保沒問題再灌。②【107年11月22日】葉先生：網
    路線要留嗎？水電部分要先請八萬元前款，木門框跟外大門
    客廳大門跟快速捲門需先請總數十五萬。陳重光：水塔的抽
    水馬達跟加壓馬達，也要請水電規劃設計好，以免日後水壓
    不足。③【107年12月14日】葉先生：星期六有空嗎？管路要
    加壓。陳重光：上午有空，中午以後沒空。葉先生：好。④
    【107年12月25日】陳重光：我的房子客廳預定要放冷氣機
    的排水管，把它封起來，不要留了！潘建洲錢都沒還，也別
    指望他送冷氣機了！我覺得你建議的空調系統冷氣設置比較
    理想，排水孔不要了！以後有錢再裝空調吧！先把房子蓋好
    ，把錢要回來，還要他賠償損失，先這麼處理吧！⑤【108年
    4月18日】陳重光：【照片】。葉先生：要裝這個喔。陳重
    光：通話時間28：34。葉先生：如果我先叫硫化銅門先做這
    樣到時候就不會時間延遲，因為他們的工作天要一星期之（
    至）十天。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好我先下單。陳重
    光：【貼圖】。葉先生：可以麻煩先轉五萬過去硫化銅門嗎
    ？葉先生：【貼圖】已經下單。陳重光：現在沒辦法！這幾
    天籌到錢就轉，可以嗎？陳重光：通話時間5：59。（本院
    卷第183頁、第184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93至194頁）
    。堪信如附表一編號2水電部分8萬元，係水電前款，並非重
    建房屋的全部水電費用。被告辯稱：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
    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
    等語，對照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已完工部分，
    包括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等情，應可
    採信，亦難認水電部分8萬元，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
    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取財行為。硫化銅門
    部分，依上開被告與告訴人108年4月18日LINE對話紀錄所示
    ，應係出於告訴人要求而訂購，至於大門框、外大門、客廳
    大門、快速捲門部分，被告辯稱：門已訂購，但未告知廠商
    尺寸，還沒有裁割等語，縱被告無法提出訂購2座硫化銅門
    之單據，無法提出訂購上開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
    速捲門之單據，然被告僅單純未訂購硫化銅門2座、大門框
    、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行為，而無何施用詐術，
    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應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
    難認屬刑事詐欺行為。且被告基於上開107年11月11日三方
    協議，被告本得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工程款113萬元，
    而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均
    屬被告與告訴人間承攬契約之施作項目，被告單純依承攬契
    約向告訴人請領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的訂
    購款項，縱未依約履行訂購施作此部分項目，亦屬民事債務
    不履行問題，不能僅以被告收款後未訂購上開硫化銅門'大
    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
    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　
　⒊被告固於108年7月23日書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提
    供給告訴人，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在卷可
    稽（偵卷二第19頁），惟對照被告與告訴人於108年7月23日
    LINE對話紀錄如下，葉先生：【照片-即起訴書附表二】這
    是我所支付的。陳重光：房屋全部完工，還差些項目要做，
    各預計要多少錢呢？葉先生：泥作天花板衛浴電燈油漆地板
    廚房。陳重光：屋頂、鋁門窗、大門、硫化銅門、採光罩、
    這些項目錢已經付了，只是還沒安裝對吧！葉先生：硫化銅
    門還有差先支付五萬了。陳重光：泥作工頭毛先生有聯絡上
    了嗎？外牆鋼板，趕快施工，之前因為下雨沒法做，現在天
    氣晴天趕快做，你之前說要快點做好外牆鋼板，接著蓋好屋
    頂，這樣就不怕下雨了。趁現在天氣好，趕快做屋頂，同時
    聯絡泥作準備簽約，這樣才能把進度落後的追回來啊！泥作
    施工的時候，一併處理因為施工損壞鄰居內牆壁磁磚及地板
    磁磚還有輕鋼架天花板修復，鄰居一直在抗議了！我們要快
    一點才行啊！……（本院卷第205至206頁）。依上開對話紀錄
    所示，被告傳送如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請款項目及金額予告
    訴人，僅在向告訴人說明其在107年11月11日承接本件建物
    重建工程中已經支付的工程項目及金額，告訴人與被告在對
    話中亦同時在確認尚未施工的項目等，且被告傳送如附表二
    所載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之時間為108年7月23日，已在被告
    依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及事由向告訴人請款之後，自不能認被
    告係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傳送予告訴人
    作為施用詐術之方法。參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
    ：附表二是葉仁吉自己的說法，混凝土部分葉仁吉有叫混凝
    土來灌漿，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混凝土的用量
    。鋁門窗有窗框沒有玻璃，葉仁吉不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做
    的部分價值多少。幫浦車是叫水泥車來將混凝土灌入牆壁及
    地板的幫浦車，葉仁吉有叫但沒有單據，無從判斷多少錢。
    屋頂的骨架有上但琉璃鋼瓦一直沒有蓋。硫化銅門兩座都沒
    有。屋內大實門4座葉仁吉說要先給他錢去訂做，但貸沒有
    進來。隔柵有叫貨進來，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放很久沒
    有放上去，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採光
    罩只有骨架，強化玻璃沒有看到，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
    單據，無法判斷。浴室門兩個，都沒有看到。屋頂鋼是屋頂
    橫梁的C型鋼，葉仁吉有做，工資是支付那些工資，葉仁吉
    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等語（本院卷第307至312頁）。顯
    見告訴人對於被告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均有爭
    執，並未採信。告訴人顯非因被告上開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
    項目及金額作為詐術方法，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如附表一所
    示金額，亦可認定。又依告訴人前開所證述，如附表二所示
    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
    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
    ，此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非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
    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之詐欺取財犯行，應可認定。
    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
    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
    商貨款明細，為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一部分等語，應非可採。
　⒋至於檢察官所提出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
    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
    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等，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支付命令卷
    宗及民事卷宗核閱無誤，有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
    京公司）108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大眾MUCH現金卡申請書
    及歷史交易明細影本、債權收買請求書暨債權讓與證明書影
    本、通知函影本、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
    、送達證書；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信公司）108
    年6月17日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公
    告報紙影本、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信用貨款借據暨約定書影本、帳務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
    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玉山銀行）108年9月11日支付命令聲請狀、借款
    契約書影本、帳務交易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
    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於10
    7年、108年間確有分別積欠良京公司、誠信公司、玉山銀行
    等如上開宣示判決筆錄、支付命令所載70,000元、90,000元
    、210,399元等債務之本息，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
    意旨所指詐欺取財犯行。 
　㈣關於潘建洲有無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所約定117萬元交
    付被告部分：
　⒈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
    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
    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
    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
    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
    情，已認定如前，此為告訴人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
    所明知事實，而關於潘建洲有無提供被告建物重建設計圖、
    施工圖？及上開三方協議被告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議訂
    條件中關於潘建洲應退還告訴人58萬元，及給付被告117萬
    元部分，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協議內容當時
    潘建洲及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討論出
    來經過我的同意，約了到九份子談的，根據這個協議內容，
    我還有餘款113萬元要支付葉仁吉。當時沒有明確講要怎麼
    支付，就是後面葉仁吉跟我接洽。三方協議時潘建洲、葉仁
    吉都有提到這件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的話。在商討
    的過程中，最後葉仁吉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一開始他
    有說250萬元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說盡量幫我做到
    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超出金額部分由潘建洲負責收尾。葉
    仁吉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他會
    盡量幫我做。潘建洲否認，他說都有提供圖樣給葉仁吉，當
    時在場我聽他們在講時，這部分我無從深入了解。這整件過
    程的施工期間，我沒有看過任何設計圖或圖樣。當時協議時
    潘建洲說會負責把117萬元還給葉仁吉，說會負責退還我58
    萬元。潘建洲當時有說錢已經給葉仁吉，但葉仁吉否認，葉
    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很多錢，沒有印象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
    他多少錢，印象中沒有講到確切金額。但是他們兩人到旁邊
    去討論完後，這份協議還是簽了。葉仁吉後來跟我聯繫之間
    一直在跟我說117萬元潘建洲沒有完全給他，後來跟我說70
    萬元要我負責給他，要我幫潘建洲還。當時我的認定是既然
    葉仁吉簽了，那筆錢縱使還有缺一部分，他們兩個在旁邊已
    經討論好了，我就認定117萬元潘建洲已經有交給葉仁吉等
    語（本院卷第275至287頁）。及其於偵查中證稱：（問：後
    來潘建洲有無退還58萬元給你？）潘建洲只還我6萬元。他
    是分別轉帳5萬元、1萬元到我臺南海佃郵局帳戶等語（偵卷
    二第159至160頁）。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
    配合，後來葉仁吉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
    ，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
    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等。葉仁吉有問我這些東西張鎰成多少
    錢要做，我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價160 萬元，但是我自己心
    裡已經160 萬可能做不起來，所以我心裡已經有一個範圍讓
    他追加到200 萬元，剩下50萬元是我室內裝潢的部分，他就
    說如果是200 萬他就可以做，是他這樣跟我講的，他可以接
    。後來他做下去為何到這邊變成230 萬元，就是因為他說有
    東西跟他算的價錢不同，業主也認同，所以才變成230 萬元
    。（問：實際上這件工程有無設計圖或是建造圖可以供參考
    ？）原本他這個案子如果要照他發建造等這個價格是不可能
    的，所以我有跟陳重光講說你只有這個預算，不然我們換一
    個方式，用類似搭鐵皮的方式先把骨架搭起來，把牆面砌起
    來再用裝潢的方式把牆面美化，反正只有蓋一樓所以不會有
    地基的問題，才會用這種方式去做，所以才沒有設計圖還是
    營造圖相關的東西，但是現場的尺寸圖我都有標出來。我第
    一次是跟陳重光拿125萬元，當中有70幾萬元被張鎰成拿走
    了，剩下的錢不夠支付後面葉仁吉要付的，後來有跟陳重光
    請款50萬元。這50萬元大部分40幾萬元在107年11月11日三
    方協議前交給葉仁吉。117萬元及58萬元當時是核對帳目才
    有這個數字出來。我陸陸續續匯款，理論上在三方協議前我
    已經陸續付完現金跟匯款117萬元給葉仁吉。我支付117萬元
    有跟葉仁吉核對過，葉仁吉堅持我沒有拿這麼多錢給他，我
    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我應
    該可以確定有給葉仁吉117萬元，有沒有差多少或是差幾萬
    元，我現在沒有記得清楚，後來葉仁吉一直跟陳重光說我沒
    有拿錢給他，陳重光跑來跟我抱怨。工地現場葉仁吉最清楚
    ，他一直跟我講說水電好了準備灌漿，實際上那時候我已經
    沒有得到兩方信任，我就讓他們兩個去接洽了。我無法提供
    銀行匯款資料給葉仁吉，有一大部分我是拿現金給葉仁吉
　　，他如果不認帳我要如何跟他對帳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31
    頁、第334頁）。
　⒊依上開證人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
    建洲確實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給張鎰成或被告，
    甚至潘建洲認為本件建物重建不用挖地基，沒有地基需要施
    工的問題。再者，潘建洲雖主張其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
    議時已將117萬元交付被告，且已將58萬元退還告訴人，惟
    此部分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爭執，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時在工程估價單內註明被告已收到潘建洲所交付之117萬元
    ，惟潘建洲既無法說明或提供任何單據以明其究如何給付11
    7萬元予被告，甚而潘建洲自承可能有1、2萬元沒有給付被
    告等語（本院卷第330頁、第336至337頁）。則被告辯稱：
    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
    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
    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付我117萬元，還差我錢
    ，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八、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尚無法確切證明
    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
    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
    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
    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
    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
    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
    誤，而交付152 萬6,700元予被告，及被告施工方法錯誤、
    粗糙等情，而被告所辯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
    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
    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我
    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亦非全
    無可信之餘地；而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
    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被告工程度一直有延宕，部
    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
    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
    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此亦屬告訴人與被告
    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
    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
    開部分工程之造價等民事途徑以解決爭議，不能遽認被告即
    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之舉證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揆諸前揭說明，本諸無罪推定原則，被告詐欺取財犯
    行，尚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張  菁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仁吉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 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與，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被告並於如附表一所示請款原因、金額，向告訴人請款，告訴人已於如附表一所示日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於107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①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我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②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沒有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很多配置材料、硬體設備都是現場才規劃並訂購的，後續費用變化很大。③像附表二編號1、4混凝土、幫浦車全部完成；附表二編號2鋁門窗、百葉窗的內框及板子已經施作，木製門框（包含室內門及浴室門），已訂貨送到現場，因為仍在灌水泥所以先收回去；附表二編號3水電部分，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附表二編號5、11屋頂C型鋼架已安裝，烤漆板就是屋頂（鋼）則已向廠商訂材料但未施作；附表二編號6硫化銅門2座材料已訂但未施作；附表二編號7大（實）門4個門框裝好了，大門已訂購但還沒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割；附表二編號8格柵材料已在現場，但還沒安裝；附表二編號9採光罩H型鋼已經安裝，玻璃還沒有訂購；附表二編號10還沒訂購；附表二編號12工資部分都已經付給工人了。工程進行中使鄰房受損部分有作修補。④預定完工日期108年1月20日是潘建洲寫的，我有說這沒有辦法完成，重建工程項目很繁複，本件建物高達235建坪，工程需要一步一步接續做下去，前面沒做完後面就無法做。每項工程都是與告訴人商討確認後，才向告訴人請款，然後再施作，是工程作到那裡就請款多少錢，不是整個工程做完才請款。⑤潘建洲只有給我33萬元（匯款24萬元及交付現金9萬元），不是117萬元。我承接工程後也做了一年多，如果我故意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不爭執事項：
　　檢察官及被告對下列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42至43頁）：
　㈠緣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有重建本件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之需求，遂於107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250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萬元現金予潘建洲。
  ㈡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年6月1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6月2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7月1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11月11日交付潘建洲20萬元，合計告訴人已支付潘建洲175萬元之工程款。
  ㈢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
  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於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進行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下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㈤被告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
  ㈥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支付項目及金額，是由被告書寫提供給告訴人。
    上開不爭執事項，有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警偵中之證述可憑，並有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六、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自始基於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依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茍無證據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即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逕以詐欺罪責相繩。次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39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學者通說認為詐欺取財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為：行為人行使詐術、相對人陷於錯誤、相對人或第三人處分財產、相對人受有財產損害及上開4要件間須具有貫穿之因果關係。經於111年9月14日準備程序中，整理檢察官及被告對於本案之爭點在於：㈠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起訴書附表一請款事由之不實詐術及附表二不實施工項目金額，向告訴人詐欺取得如附表一所示15筆款項， 共計152萬6,700元？㈡潘建洲是否有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117萬元交付被告？（本院卷第43頁）
七、經查：
　㈠關於被告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以及在107年11月11日簽訂三方協議之原由及經過：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內容，當時潘建洲跟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經過我同意。根據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我要再支付葉仁吉113萬元，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就是後面由葉仁吉跟我接洽。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時候，葉仁吉、潘建洲有提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在商討的過程葉仁吉說他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問：當時葉仁吉有提到這件工程沒有任何設計圖或是建造圖，他無法施工嗎？）他不是這樣說，他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所以他會盡量幫我做。葉仁吉會加入工作是因為潘建洲找的張鎰成拿了潘建洲的錢跑掉了沒有工作，接下來要收尾潘建洲覺得很頭痛。剛好葉仁吉來跟潘建洲主動推薦自己要收尾才加入到潘建洲團隊中。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我說你覺得可以就可以，因為我跟潘建洲簽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交給葉仁吉做整個施工施作的部分，由潘建洲負責給葉仁吉工程款。本來是他們2個要配合完成合約施作的部分，後來葉仁吉主動找到我說潘建洲都沒給他錢，我就跟葉仁吉說我錢已經依約支付給潘建洲，要葉仁吉找潘建洲，葉仁吉就說潘建洲很難聯絡且都沒有按照工程進度給他錢，後來工程一直拖了很久，才有約出來談的過程，在之前葉仁吉有跟我建議說如果潘建洲這樣子我們乾脆講清楚之後，把潘建洲排除在外，由葉仁吉來協助幫我收尾的工作，葉仁吉有做這樣的建議，我們想盡各種方法聯絡潘建洲之後約出來，談了合約書上的用筆簽註的結果。挖地基及基礎的工程，包含立柱是張鎰成施作，張鎰成當初這些做完後就一直沒有動作了，工程就一直停在那邊，找潘建洲問的時候，潘建洲才說張鎰成跑掉了。張鎰成在挖地基、立柱這個階段就出現問題跑掉了，主柱他有在做，做到一半人就不見了，工程就一直停宕。張鎰成當時做的時候葉仁吉就跟在下面做了。協議有約定葉仁吉在108年1月20日要完工的部分有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設備全部進來，外牆要做到整個牆面油漆才算外牆完工，當初潘建洲跟我討論的內容是說葉仁吉負責做到九成，剩下一成收尾由他負責。採光罩要做到完工就是要有骨架、骨架烤漆、強化玻璃放上去。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都要有門框及門要裝上去。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的狀態。水電的部分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的狀態。燈具、室內裝潢、天花板是歸潘建洲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86頁、第303至306頁）。
　⒉證人潘建洲於偵查及本院證稱：我是室內設計師，負責室內規劃，陳重光是我軍校的學長，我一開始接這個案子是要蓋房子加室內設計，陳重光的預算250萬元根本就蓋不起來，所以我們就協調搭鐵皮方式，但牆面是水泥灌漿的，在領125萬元過程都同陳重光所言，我有一個包頭張鎰成說以我剛剛的工法，開價要160萬元，做到初胚油漆面，但我知道160萬元做不起來，我自己抓預算要200萬元，多出來的40萬元準備讓張鎰成追加，另外50萬元是我自己要做室內裝潢，這是我當時的規劃，後來我就委託張鎰成施工框架的部分。張鎰成把原來的房子拆掉、打部分地基、架主要鋼骨及柱子，後來有天我找不到張鎰成，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元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為何，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葉仁吉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葉仁吉問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說160萬元，葉仁吉說這樣子蓋不起來，我說其實我有打算讓張鎰成追加，底線是200萬元，葉仁吉聽了說這樣他可以做，葉仁吉主動說他可以接手。葉仁吉就是張鎰成委託施做部分的工程，我就答應讓葉仁吉用200萬元承做。過程中葉仁吉一直挑撥我與陳重光，一下說我這樣設計不對，一下抓我毛病。蓋房子方面一些比較眉角部分我確實不是那麼專業，所以才會委託張鎰成來做。後來陳重光似乎有受影響，要求乾脆他直接對葉仁吉就好，後來我們三個就約出來把責任釐清。107年8月份我們3個就有一起在九份子大道的7-11超商開會，釐清我們3人之間的帳，107年11月11日才又碰面簽約。但簽約前，我有問陳重光是否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還是像從前一樣，由我把關工程進度，你不要直接給葉仁吉錢，陳重光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因此才會有107年11月11日約定葉仁吉直接向陳重光請款，從這時我就退出。葉仁吉本來跟我說200萬元，但是協議時他講說要到230萬元，我原本50萬元要做的燈具、天花板、廚具等變成20萬元完成，我跟陳重光說這件事情拖這麼久不好意思，我盡量在最低成本內完成，這20萬元根本做不起來。最後討論出來的協議內容是三人一起討論的，整份內容就已經包含我要施作的部分，沒有再寫一個轉讓合約，只在原合約上方作註記。葉仁吉必須完成的外牆跟地板的部分要完成到油漆面，浴室、廁所就要全部磁磚面、防水。我的部分室內裝潢要包含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房設備（廚具）。我有跟陳重光說因為預算問題，可以用類似搭鐡皮屋方式施工。張鎰成是鐵工搭鐡皮出身的，他在立柱時，葉仁吉也有跟他一起幫忙等語（偵卷二第160至161頁、本院卷第322至324頁、第339至340頁）。
　⒊另參以告訴人與潘建洲之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內容：①【107年6月28日】潘建洲：報告學長，由於下午吊車施作半天，怕工作無法連貫，所以改明天早上一整天施工跟您回報一下。基礎鐵桶的水泥維持原案跟地面一起施作，載重沒問題問清楚了。【107年7月1日】潘建洲：我過去找你請款順便拿給葉先生（指被告，下同）。陳重光：九點，在統一超商九份子門市，可以嗎？潘建洲：好喔。②【107年7月7日】陳重光：葉先生傳的。我跟他說明他只叫我先應付。……葉先生又再抱怨了！建洲好好處理吧！③【107年7月14日】陳重光：我剛剛去工地看，水電配管來不及在灌漿前完成，我請葉先生等水電完成後，再灌漿。我問葉先生車庫的白鐵電動捲門，葉先生說張先生的單子是黑鐵的捲門，只有下面三片是白鐵的，簽約說好是整個白鐵電動捲門，怎麼不是呢？潘建洲：是白鐵。④【107年7月18日】陳重光：建洲，我改變了決定，車庫電動捲門，我決定還是做快速捲門好了，麻煩你跟葉先生交代一下。⑤【107年7月20日】潘建洲：學長你先看一下鋁門窗的顏色。照片可能會不準，你先挑大概什麼顏色，到時候再拿色卡給你看。陳重光：房屋到現在還是只有鋼骨，沒有半點牆，現在挑鋁門窗的顏色，是要安慰嗎？……四個月只搭了鋼骨，地 面拉幾條水管，我等太久了！快受不了！⑥【107年7月21日】陳重光：我問葉先生，他說沒錢進料，你馬上處理，禮拜一叫料，禮拜二我要看到料，工程開始施工，不然我就以毀約處理，清算所有損失賠償，下禮拜所有鋼網裝好灌漿，沒有的話，我將採取必要手段……。⑦【107年7月23日】陳重光：我剛剛問葉先生怎麼沒有動工，他說材料訂了，但是料廠沒收到錢不肯出貨，你馬上處理吧，不然你保證這星期開始動工的承諾，又要跳票了。⑧【107年10月2日】陳重光：葉先生的問題，你跟他談好了嗎？他剛剛有跟我抱怨說你都沒消息，你怎麼處理的，要跟我說一下，我聯絡不到人，感覺很糟糕透頂了。⑨【107年10月5日】陳重光：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房屋水泥灌漿前的所有工程讓我跟你一起檢驗，日期確定了嗎？請告訴我，我好調整時間配合檢查（本院卷第91至113頁）。
　⒋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潘建洲所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卷附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9至13頁），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憑，應可採信。則綜合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具設備等設計及施工），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後，即未再施工，無法聯絡，因張鎰成亦積欠被告工程款項，被告乃主動向潘建洲表示其欲接續承包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因此於107年11月11日達成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而被告應負責完成的部分，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衛浴設備完成安裝，外牆要做到牆面油漆，採光罩要做到安裝好骨架、強化玻璃完工，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門框及門完成安裝。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水電部分則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始可算完工。被告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已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內容是告訴人、被告、潘建洲三人協議後所同意的內容，且告訴人應給付給被告的工程餘款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是由被告與告訴人接洽領款。應可認定。被告辯稱：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他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等語，應與事實不符，尚難以採信。
　㈡關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之後，被告已施工的部分：
　⒈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而被告承接本件工程後，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問：提示他卷120至121告證七之現場照片4張，是何時拍攝的？）108年7月左右，要提出本案告訴之前拍的，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門的部分沒有門片及門框。（問：提示他卷第127至148頁現場照片22張，是何時拍攝的？）是在葉仁吉施作過程中拍攝的。他卷第127頁的照片拍的是牆壁，葉仁吉他牆壁用鐵架、鐵絲網，灌漿後混凝土爆出來。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還是之後做的無法確定等語（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問：提示他卷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照片）這應該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牆壁灌漿，屋體的粗胚。至於屋頂的骨架是張鎰成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就裝好了。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問：提示他卷第133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房子後面的牆壁。葉仁吉做了牆壁灌漿初胚。（問：提示他卷第134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做的，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5頁、第136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的時間為108年3月份左右，也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地板及牆壁初胚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7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房子後面牆壁初胚灌漿好了。問：提示他卷第139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8年3月初拍攝的，是房子後面的牆壁。因為這面牆壁有爆模，就是網破掉有再補過一次，葉仁吉有特別找我去看破網的地方。（問：提示他卷第141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8年5月或6月拍攝，照片內是葉仁吉灌漿把水泥灌到鄰居房子裡面，因旁邊屋頂有破洞，沒有遮蔽好，灌漿時混凝土衝進去，房子裡面的地板都被混泥土黏住了，鄰居一直來罵我叫我趕快處理，我就聯絡葉仁吉處理，他叫工人給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鐵板，內部損壞都沒有處理，內部混凝土也沒有清，等混凝土硬了連地磚都打壞重鋪地板。他卷第142頁、第144頁、第145頁照片是修理鄰居屋頂的時候拍的，很像是108年5、6月間。照片內的波浪板很像是修理鄰居房屋上面蓋的波浪板，有架在鄰房上。他卷第146頁的照片是牆壁灌漿初胚，是107年11月11日之前或之後拍的，不記得了。他卷第147頁照片是地板正在灌漿，牆居初胚灌漿完成，是107年11月11之後葉仁吉做的。他卷第148頁照片是107年11月11日以前拍攝，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88至302頁）。則依證人即告訴人上開證述，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工程，告訴人可以確認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所做，至於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告訴人則無法確定，證稱：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等語。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這個工程過程中我到過現場10來次，在施工過程中出問題我沒有每次到現場。107年11月11日簽三方協議之前，是說屋頂用造型浪板，中間裸空要透光，好像只有前庭用採光罩，應該還沒有上採光罩支架，連牆都沒有，要怎麼上採光罩。應該是基礎面等好了才上採光罩。之後再裝採光罩玻璃。交接給被告時地板是做到灌漿面，全部灌或還沒灌沒有很深印象等語（本院卷第333至339頁）。顯見證人潘建洲對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後張鎰成完成施作部分、被告完成施作部分並不清楚。　
  ⒊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堪信張鎰成並未施作牆壁初胚灌漿等工程。再參照卷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中有如下對話：①【108年4月2日】葉先生：昨晚混凝土的有通知我星期三或四要灌漿。②【108年4月5日】陳重光：下週一（4月8日）一大早要灌漿，是早上幾點開始？我想上班前先看一下，是八點還是更早呢？葉先生：一般都八點後。【108年4月8日】陳重光：灌漿確定明天上午開始嗎？葉先生：剛剛跟我說星期三下午確定，如果沒有他要退我六萬的兩倍。【108年4月13日】陳重光：C型鋼沒有留孔，水泥沒有灌進去。【108年4月15日】陳重光：開始施工了！灌漿嗎？我今天沒空去工地，可以跟你約明天早上九點在工地碰面嗎？順便拿衛浴瓷器的型錄。葉先生：嗯好。【108年4月16日】我查一下最近25天天氣，都是偶有陣雨的天氣，灌漿怎麼辦？如果下小雨應該可以灌漿吧！還是只能等天氣晴朗時，只怕又要等很久！葉先生：小雨還好怕要灌了下大雨。灌漿後八小時就不怕下雨除了狂下或下不停。【108年4月19日】陳重光：下週二、三的灌漿排了嗎？葉先生：嗯，原則上星期二。【108年5月1日】陳重光：今天天氣不錯喔！葉先生：下雨了。陳重光：還是可以灌嗎？雨不大。葉先生：可以灌。陳重光：拼吧。灌漿順利嗎？今天應該可以全部灌漿完成吧！就補網再外面加角鐵固定，再灌完成，已經快到頂了！加油喔！要仰賴同學你的專業來解決問題，之前不是也爆網，第一次灌的時候，也是這面牆。葉先生：這次是整面灌好才爆的。陳重光：可惜了！趕快補強鎖好再灌漿，今天灌完全部，可以嗎？葉先生：超出預估的好多混泥土，目前144封。【108年5月3日】葉先生：我剛剛跟混泥土商量看能不能幫我處理一下我怕明天會下雨，看今天加班來灌。陳重光：感謝你！全灌完畢了嗎？葉先生：差不多七八成。【108年5月24日】陳重光：今天什麼時候灌漿？今天把主體完成，接著就是要裝屋頂的琉璃鋼瓦（朱紅色）。【108年5月26日】陳重光：屋頂何時裝上琉璃鋼瓦？葉先生：明天排。（本院卷第192至201頁），顯見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亦是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作完成。
　⒌綜上，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應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做，應可認定。
　㈢被告有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為如附表一所示支付152萬6700元之詐欺取財行為，因而致告訴人受有152萬6,700元之財產損害？
　  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始知受騙等情。惟查：
　⒈有關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而虛偽與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部分：
　⑴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有建議張鎰成、潘建洲做的地基是無法支撐房子會倒下去，我有問葉仁吉怎麼做，葉仁吉說應該挖一個洞把地基埋下去。一開始張鎰成跟潘建洲做工程時，葉仁吉有跟在旁邊我有看過。後來張鎰成跑掉一直拖著，我一直追潘建洲要處理，最後潘建洲跑來跟我講葉仁吉有推薦自己要接手把後面工程完成收尾。（問：根據你的說法，107年11月11日之後被告也做了一部分工程，但他沒有完工？有一些是他沒有做的項目但有跟你請款，你為何會覺得他有詐騙你？）本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配合完承包工作，但他們之前款項交代不清楚，一直延宕工程，葉仁吉跟我說潘建洲那邊無法請款，潘建洲又跟我講說他都有給葉仁吉，但是工程一直延宕，潘建洲理由是他給張鎰成跑掉一些錢，他會盡快補給葉仁吉，這段時間拖很長，我很困擾，才會找他們一起出來做協議。三方協議過程把工程由葉仁吉完成九成，實際上來看他錢拿那麼多，兩百多萬，整個工作一直停留在初胚，很多部分金錢款項交代不清楚，我大約一至二禮拜會去看，每次去看都沒人在動工，我就聯繫葉仁吉，他就說周轉有問題，他最常講的理由是他會盡快幫我趕工，要我先幫他周轉工資、進料，進了料要趕快，我當時很相信他，也急著把錢給他，時間拖長還是初胚，之後發現有問題我要他出具單據明細，就一張照片（如附表二所示）拍給我等語（本院卷第286頁、第312至313頁）。則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及前述所認定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已施作完成之工程，告訴人認為被告有詐欺取財犯行，顯係因被告依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應負責完成工程中的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但被告僅完成了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被告所請領的款項已超過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告訴人應負責給付被告的113萬元，但被告仍未依約完工，工程進度一直延宕，以及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
　⑵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問：在這件工程之前，你跟葉仁吉有配合過嗎？）我之前在高雄有一件小案子 10 幾萬的案子是跟張鎰成配合的，當時他有帶葉仁吉來，但我跟他不熟，我只有跟他見過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的習慣如果我請你這個師傅我就會對你，不會再去找你其他師傅，所以我在高雄那個案子有看過他這個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實際上不清楚葉仁吉專業到什麼程度。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他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語（本院卷第325頁）。
  ⑶則依證人告訴人、潘建洲前開所證述，顯無法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施工方法錯誤、粗糙，而虛偽與告訴人訂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施用詐術行為。至於告訴人所指述被告工程進度一直有延宕，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核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以解決爭議，不能僅據事後被告無法提出單據明細以證明支出各項工程金額，及有無發生債務不履行結果，反推論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工程時即有詐欺取財犯意及施用詐術行為。
　⒉有關被告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經過，是否有具體施用詐術之詐欺行為部分：　
　⑴被告固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7年11月12日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葉仁吉在107年11月12日之後工程有動工，動工兩天就停工了，就說工人跑掉了，他要另外去招工。編號2「107年11月23日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葉仁吉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編號3「107年11月28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葉仁吉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編號4「107年12月4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我不知道，葉仁吉沒有單據給我。編號5「107年12月20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107年12月20日之後的速固網沒有做，也沒有單據。編號6「107年12月25日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107年12月25日有無叫混凝土進杁來灌漿我沒有去現場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編號7「108年4月19日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5萬元」，這葉仁吉完全沒有做。編號8至13，分別於108年5月2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6日、同年5月15日、同年5月20日、同年5月22日，均以「支付水泥費用」為由，分別請款11萬元、7萬5,000元、15萬元、5萬5000元、13萬元、9萬5,000元，我有給錢給葉仁吉，但我沒有去現場看，他沒有單據，我本身沒有監督，不知道他有沒有做，我也不知道他有無叫水泥進來。編號14「108年6月14日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葉仁吉有做，就是剛剛看到照片的部分。屋頂他有修理，房屋裡面他沒有做。編號15「108年6月25日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葉仁吉他兩邊27號就是左邊這一間，21號就是右邊這一間，右邊這一間地板、牆壁要修補，他沒有做，21號屋頂只有鐵皮包起來，裡面的廁所、地板跟牆壁有些因為施工要做修補他沒有做，屋頂的部分他有修理。我當時的認知是給葉仁吉的錢是包含27號及21號屋頂及房屋裡面的損害均要他處理完，但葉仁吉只有做一部分（指屋頂部分），他一樣沒有給我單據，我不知道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等語（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⑵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就如附表一編號1、3部分，告訴人均承認被告有動工，有做速固網，僅告訴人爭執被告動工天數及做速固網的數量，此部分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部分，告訴人亦承認被告有修理鄰屋27號、21號屋頂，惟爭執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頂及屋內全部損在內，惟如附表一編號14、15之請款項目僅指修理鄰居27號、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告訴人主張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內全部損害在內，已難認有據。被告既有修理27號、21號鄰居房屋屋頂完畢，此部分亦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告訴人雖爭執葉仁吉並未施作，惟速固網係用於灌漿時使用，依告訴人前開於本院所為證述，被告在牆壁灌漿過程中有爆模，速固網有破掉有補過一次，被告有特別來找告訴人，亦有拍照等語，而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確實有施作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已認定如前，堪認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部分，被告亦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4之支付員工薪資部分，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既有施作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則被告以支付員工薪資為由，向告訴人請款9萬元，顯難認為無據，緃被告無法提出支付工人薪資之單據，以核算其確切金額，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2、7部分，告訴人雖證稱：被告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亦無訂購硫化銅門等語。惟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記載：①【107年11月16日】陳重光：感謝您！水電管路要注意一下喔！尤其是在排糞管路的部分，灌漿前工程完成之後，我跟你約個時間，一起檢查一下吧，確保沒問題再灌。②【107年11月22日】葉先生：網路線要留嗎？水電部分要先請八萬元前款，木門框跟外大門客廳大門跟快速捲門需先請總數十五萬。陳重光：水塔的抽水馬達跟加壓馬達，也要請水電規劃設計好，以免日後水壓不足。③【107年12月14日】葉先生：星期六有空嗎？管路要加壓。陳重光：上午有空，中午以後沒空。葉先生：好。④【107年12月25日】陳重光：我的房子客廳預定要放冷氣機的排水管，把它封起來，不要留了！潘建洲錢都沒還，也別指望他送冷氣機了！我覺得你建議的空調系統冷氣設置比較理想，排水孔不要了！以後有錢再裝空調吧！先把房子蓋好，把錢要回來，還要他賠償損失，先這麼處理吧！⑤【108年4月18日】陳重光：【照片】。葉先生：要裝這個喔。陳重光：通話時間28：34。葉先生：如果我先叫硫化銅門先做這樣到時候就不會時間延遲，因為他們的工作天要一星期之（至）十天。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好我先下單。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可以麻煩先轉五萬過去硫化銅門嗎？葉先生：【貼圖】已經下單。陳重光：現在沒辦法！這幾天籌到錢就轉，可以嗎？陳重光：通話時間5：59。（本院卷第183頁、第184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93至194頁）。堪信如附表一編號2水電部分8萬元，係水電前款，並非重建房屋的全部水電費用。被告辯稱：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等語，對照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已完工部分，包括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等情，應可採信，亦難認水電部分8萬元，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取財行為。硫化銅門部分，依上開被告與告訴人108年4月18日LINE對話紀錄所示，應係出於告訴人要求而訂購，至於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部分，被告辯稱：門已訂購，但未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割等語，縱被告無法提出訂購2座硫化銅門之單據，無法提出訂購上開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單據，然被告僅單純未訂購硫化銅門2座、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行為，而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應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難認屬刑事詐欺行為。且被告基於上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被告本得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工程款113萬元，而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均屬被告與告訴人間承攬契約之施作項目，被告單純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的訂購款項，縱未依約履行訂購施作此部分項目，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不能僅以被告收款後未訂購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　
　⒊被告固於108年7月23日書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提供給告訴人，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在卷可稽（偵卷二第19頁），惟對照被告與告訴人於108年7月23日LINE對話紀錄如下，葉先生：【照片-即起訴書附表二】這是我所支付的。陳重光：房屋全部完工，還差些項目要做，各預計要多少錢呢？葉先生：泥作天花板衛浴電燈油漆地板廚房。陳重光：屋頂、鋁門窗、大門、硫化銅門、採光罩、這些項目錢已經付了，只是還沒安裝對吧！葉先生：硫化銅門還有差先支付五萬了。陳重光：泥作工頭毛先生有聯絡上了嗎？外牆鋼板，趕快施工，之前因為下雨沒法做，現在天氣晴天趕快做，你之前說要快點做好外牆鋼板，接著蓋好屋頂，這樣就不怕下雨了。趁現在天氣好，趕快做屋頂，同時聯絡泥作準備簽約，這樣才能把進度落後的追回來啊！泥作施工的時候，一併處理因為施工損壞鄰居內牆壁磁磚及地板磁磚還有輕鋼架天花板修復，鄰居一直在抗議了！我們要快一點才行啊！……（本院卷第205至206頁）。依上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傳送如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請款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僅在向告訴人說明其在107年11月11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已經支付的工程項目及金額，告訴人與被告在對話中亦同時在確認尚未施工的項目等，且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載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之時間為108年7月23日，已在被告依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及事由向告訴人請款之後，自不能認被告係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傳送予告訴人作為施用詐術之方法。參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附表二是葉仁吉自己的說法，混凝土部分葉仁吉有叫混凝土來灌漿，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混凝土的用量。鋁門窗有窗框沒有玻璃，葉仁吉不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幫浦車是叫水泥車來將混凝土灌入牆壁及地板的幫浦車，葉仁吉有叫但沒有單據，無從判斷多少錢。屋頂的骨架有上但琉璃鋼瓦一直沒有蓋。硫化銅門兩座都沒有。屋內大實門4座葉仁吉說要先給他錢去訂做，但貸沒有進來。隔柵有叫貨進來，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放很久沒有放上去，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採光罩只有骨架，強化玻璃沒有看到，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浴室門兩個，都沒有看到。屋頂鋼是屋頂橫梁的C型鋼，葉仁吉有做，工資是支付那些工資，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等語（本院卷第307至312頁）。顯見告訴人對於被告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均有爭執，並未採信。告訴人顯非因被告上開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作為詐術方法，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亦可認定。又依告訴人前開所證述，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此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非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之詐欺取財犯行，應可認定。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明細，為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一部分等語，應非可採。
　⒋至於檢察官所提出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等，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支付命令卷宗及民事卷宗核閱無誤，有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108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大眾MUCH現金卡申請書及歷史交易明細影本、債權收買請求書暨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通知函影本、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送達證書；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信公司）108年6月17日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公告報紙影本、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貨款借據暨約定書影本、帳務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108年9月11日支付命令聲請狀、借款契約書影本、帳務交易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於107年、108年間確有分別積欠良京公司、誠信公司、玉山銀行等如上開宣示判決筆錄、支付命令所載70,000元、90,000元、210,399元等債務之本息，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犯行。 
　㈣關於潘建洲有無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所約定117萬元交付被告部分：
　⒈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此為告訴人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所明知事實，而關於潘建洲有無提供被告建物重建設計圖、施工圖？及上開三方協議被告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議訂條件中關於潘建洲應退還告訴人58萬元，及給付被告117萬元部分，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協議內容當時潘建洲及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討論出來經過我的同意，約了到九份子談的，根據這個協議內容，我還有餘款113萬元要支付葉仁吉。當時沒有明確講要怎麼支付，就是後面葉仁吉跟我接洽。三方協議時潘建洲、葉仁吉都有提到這件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的話。在商討的過程中，最後葉仁吉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一開始他有說250萬元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說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超出金額部分由潘建洲負責收尾。葉仁吉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他會盡量幫我做。潘建洲否認，他說都有提供圖樣給葉仁吉，當時在場我聽他們在講時，這部分我無從深入了解。這整件過程的施工期間，我沒有看過任何設計圖或圖樣。當時協議時潘建洲說會負責把117萬元還給葉仁吉，說會負責退還我58萬元。潘建洲當時有說錢已經給葉仁吉，但葉仁吉否認，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很多錢，沒有印象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多少錢，印象中沒有講到確切金額。但是他們兩人到旁邊去討論完後，這份協議還是簽了。葉仁吉後來跟我聯繫之間一直在跟我說117萬元潘建洲沒有完全給他，後來跟我說70萬元要我負責給他，要我幫潘建洲還。當時我的認定是既然葉仁吉簽了，那筆錢縱使還有缺一部分，他們兩個在旁邊已經討論好了，我就認定117萬元潘建洲已經有交給葉仁吉等語（本院卷第275至287頁）。及其於偵查中證稱：（問：後來潘建洲有無退還58萬元給你？）潘建洲只還我6萬元。他是分別轉帳5萬元、1萬元到我臺南海佃郵局帳戶等語（偵卷二第159至160頁）。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葉仁吉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等。葉仁吉有問我這些東西張鎰成多少錢要做，我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價160 萬元，但是我自己心裡已經160 萬可能做不起來，所以我心裡已經有一個範圍讓他追加到200 萬元，剩下50萬元是我室內裝潢的部分，他就說如果是200 萬他就可以做，是他這樣跟我講的，他可以接。後來他做下去為何到這邊變成230 萬元，就是因為他說有東西跟他算的價錢不同，業主也認同，所以才變成230 萬元。（問：實際上這件工程有無設計圖或是建造圖可以供參考？）原本他這個案子如果要照他發建造等這個價格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有跟陳重光講說你只有這個預算，不然我們換一個方式，用類似搭鐵皮的方式先把骨架搭起來，把牆面砌起來再用裝潢的方式把牆面美化，反正只有蓋一樓所以不會有地基的問題，才會用這種方式去做，所以才沒有設計圖還是營造圖相關的東西，但是現場的尺寸圖我都有標出來。我第一次是跟陳重光拿125萬元，當中有70幾萬元被張鎰成拿走了，剩下的錢不夠支付後面葉仁吉要付的，後來有跟陳重光請款50萬元。這50萬元大部分40幾萬元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交給葉仁吉。117萬元及58萬元當時是核對帳目才有這個數字出來。我陸陸續續匯款，理論上在三方協議前我已經陸續付完現金跟匯款117萬元給葉仁吉。我支付117萬元有跟葉仁吉核對過，葉仁吉堅持我沒有拿這麼多錢給他，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我應該可以確定有給葉仁吉117萬元，有沒有差多少或是差幾萬元，我現在沒有記得清楚，後來葉仁吉一直跟陳重光說我沒有拿錢給他，陳重光跑來跟我抱怨。工地現場葉仁吉最清楚，他一直跟我講說水電好了準備灌漿，實際上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得到兩方信任，我就讓他們兩個去接洽了。我無法提供銀行匯款資料給葉仁吉，有一大部分我是拿現金給葉仁吉
　　，他如果不認帳我要如何跟他對帳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31頁、第334頁）。
　⒊依上開證人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確實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給張鎰成或被告，甚至潘建洲認為本件建物重建不用挖地基，沒有地基需要施工的問題。再者，潘建洲雖主張其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已將117萬元交付被告，且已將58萬元退還告訴人，惟此部分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爭執，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在工程估價單內註明被告已收到潘建洲所交付之117萬元，惟潘建洲既無法說明或提供任何單據以明其究如何給付117萬元予被告，甚而潘建洲自承可能有1、2萬元沒有給付被告等語（本院卷第330頁、第336至337頁）。則被告辯稱：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付我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八、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尚無法確切證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152 萬6,700元予被告，及被告施工方法錯誤、粗糙等情，而被告所辯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我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亦非全無可信之餘地；而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被告工程度一直有延宕，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此亦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等民事途徑以解決爭議，不能遽認被告即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之舉證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前揭說明，本諸無罪推定原則，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尚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張  菁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0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仁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字第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仁吉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第三人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陳重光有重建址設臺南市○○區○○路0 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下稱本件建物）之需求，遂於民國107 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250 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 萬元現金予潘建洲，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 年6 月1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6 月22日交付10萬元、107 年7 月1 日交付10萬元、107 年11月11日交付20萬元合計175 萬元之款項予潘建洲。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第三人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葉仁吉，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107 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之7-11超商，與潘建洲及告訴人進行三方協議，被告佯以230 萬元承接本件工程，並約定總工程款250 萬元不變，其應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潘建洲則負責完成相當於20萬元之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等收尾項目，預定完工日為108 年1 月20日，因先前潘建洲已收受告訴人交付之175 萬元工程款，遂將當時已施作工項之工程款117 萬元作價，約定已交付被告收迄，故潘建洲必須退還58萬元（175 萬-117萬=58 萬）予告訴人，告訴人嗣後應將餘額113 萬元（230 萬-117萬=113萬）撥付被告，潘建洲退出本件工程管理，由被告單獨對告訴人負責，並將上開約定意旨記入前述工程估價單並簽名確認，以取信告訴人。詎被告自107 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有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經告訴人要求被告說明，未獲回應，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參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4號判決）。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訴，證人潘建洲之證述，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108年6月30日現場照片，現場照片22張，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坦承有於107年11月11日，在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與，與告訴人、潘建洲進行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被告並於如附表一所示請款原因、金額，向告訴人請款，告訴人已於如附表一所示日期、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予被告，共計152萬6,700元，被告並於107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①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我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②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沒有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很多配置材料、硬體設備都是現場才規劃並訂購的，後續費用變化很大。③像附表二編號1、4混凝土、幫浦車全部完成；附表二編號2鋁門窗、百葉窗的內框及板子已經施作，木製門框（包含室內門及浴室門），已訂貨送到現場，因為仍在灌水泥所以先收回去；附表二編號3水電部分，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附表二編號5、11屋頂C型鋼架已安裝，烤漆板就是屋頂（鋼）則已向廠商訂材料但未施作；附表二編號6硫化銅門2座材料已訂但未施作；附表二編號7大（實）門4個門框裝好了，大門已訂購但還沒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割；附表二編號8格柵材料已在現場，但還沒安裝；附表二編號9採光罩H型鋼已經安裝，玻璃還沒有訂購；附表二編號10還沒訂購；附表二編號12工資部分都已經付給工人了。工程進行中使鄰房受損部分有作修補。④預定完工日期108年1月20日是潘建洲寫的，我有說這沒有辦法完成，重建工程項目很繁複，本件建物高達235建坪，工程需要一步一步接續做下去，前面沒做完後面就無法做。每項工程都是與告訴人商討確認後，才向告訴人請款，然後再施作，是工程作到那裡就請款多少錢，不是整個工程做完才請款。⑤潘建洲只有給我33萬元（匯款24萬元及交付現金9萬元），不是117萬元。我承接工程後也做了一年多，如果我故意詐騙告訴人金錢，何必進場施作工程一年多，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不爭執事項：
　　檢察官及被告對下列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42至43頁）：
　㈠緣潘建洲（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從事統包工程之承攬業者，因知悉告訴人有重建本件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5號建物之需求，遂於107年3月22日，在告訴人任職之臺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軍訓室會議室內，與告訴人簽立本件建物之工程承攬契約（契約名稱為「工程估價單」），並約定工程款為250萬元，工期為90天，且為加快工程進度，經潘建洲請求先行支付一半工程款，告訴人即當場交付125萬元現金予潘建洲。
  ㈡之後告訴人陸續於107年6月1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6月22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7月1日交付潘建洲10萬元、107年11月11日交付潘建洲20萬元，合計告訴人已支付潘建洲175萬元之工程款。
  ㈢迨簽約後，潘建洲遂將本件工程委請張鎰成施作，然張鎰成將本件建物拆除，進行地基舖設及架立鋼骨之時，突然失聯跑路，音訊全無，致工程延宕，潘建洲為完成本件工程，遂找先前有協助張鎰成參與本件部分工程之被告，商議是否承接本件工程。
  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於臺南市安南區九份子大道上7-11超商，進行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下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
  ㈤被告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
  ㈥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支付項目及金額，是由被告書寫提供給告訴人。
    上開不爭執事項，有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證人潘建洲於警偵中之證述可憑，並有工程估價單，被告手寫明細表，告訴人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告訴人中華郵政臺南海佃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9日儲字第1100189117號函暨葉家慶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陳重光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陳重光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六、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行為人自始基於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依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茍無證據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即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逕以詐欺罪責相繩。次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39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學者通說認為詐欺取財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為：行為人行使詐術、相對人陷於錯誤、相對人或第三人處分財產、相對人受有財產損害及上開4要件間須具有貫穿之因果關係。經於111年9月14日準備程序中，整理檢察官及被告對於本案之爭點在於：㈠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房屋重建此重大修繕之能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起訴書附表一請款事由之不實詐術及附表二不實施工項目金額，向告訴人詐欺取得如附表一所示15筆款項， 共計152萬6,700元？㈡潘建洲是否有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117萬元交付被告？（本院卷第43頁）
七、經查：
　㈠關於被告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以及在107年11月11日簽訂三方協議之原由及經過：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內容，當時潘建洲跟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經過我同意。根據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我要再支付葉仁吉113萬元，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就是後面由葉仁吉跟我接洽。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時候，葉仁吉、潘建洲有提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總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在商討的過程葉仁吉說他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由潘建洲負責收尾。（問：當時葉仁吉有提到這件工程沒有任何設計圖或是建造圖，他無法施工嗎？）他不是這樣說，他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所以他會盡量幫我做。葉仁吉會加入工作是因為潘建洲找的張鎰成拿了潘建洲的錢跑掉了沒有工作，接下來要收尾潘建洲覺得很頭痛。剛好葉仁吉來跟潘建洲主動推薦自己要收尾才加入到潘建洲團隊中。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本來是跟著張鎰成底下的一個下游，潘建洲來跟我說葉仁吉主動來找說要幫忙，問我可不可以，我說你覺得可以就可以，因為我跟潘建洲簽的是發包的方式。潘建洲交給葉仁吉做整個施工施作的部分，由潘建洲負責給葉仁吉工程款。本來是他們2個要配合完成合約施作的部分，後來葉仁吉主動找到我說潘建洲都沒給他錢，我就跟葉仁吉說我錢已經依約支付給潘建洲，要葉仁吉找潘建洲，葉仁吉就說潘建洲很難聯絡且都沒有按照工程進度給他錢，後來工程一直拖了很久，才有約出來談的過程，在之前葉仁吉有跟我建議說如果潘建洲這樣子我們乾脆講清楚之後，把潘建洲排除在外，由葉仁吉來協助幫我收尾的工作，葉仁吉有做這樣的建議，我們想盡各種方法聯絡潘建洲之後約出來，談了合約書上的用筆簽註的結果。挖地基及基礎的工程，包含立柱是張鎰成施作，張鎰成當初這些做完後就一直沒有動作了，工程就一直停在那邊，找潘建洲問的時候，潘建洲才說張鎰成跑掉了。張鎰成在挖地基、立柱這個階段就出現問題跑掉了，主柱他有在做，做到一半人就不見了，工程就一直停宕。張鎰成當時做的時候葉仁吉就跟在下面做了。協議有約定葉仁吉在108年1月20日要完工的部分有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等工程，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設備全部進來，外牆要做到整個牆面油漆才算外牆完工，當初潘建洲跟我討論的內容是說葉仁吉負責做到九成，剩下一成收尾由他負責。採光罩要做到完工就是要有骨架、骨架烤漆、強化玻璃放上去。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都要有門框及門要裝上去。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的狀態。水電的部分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的狀態。燈具、室內裝潢、天花板是歸潘建洲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86頁、第303至306頁）。
　⒉證人潘建洲於偵查及本院證稱：我是室內設計師，負責室內規劃，陳重光是我軍校的學長，我一開始接這個案子是要蓋房子加室內設計，陳重光的預算250萬元根本就蓋不起來，所以我們就協調搭鐵皮方式，但牆面是水泥灌漿的，在領125萬元過程都同陳重光所言，我有一個包頭張鎰成說以我剛剛的工法，開價要160萬元，做到初胚油漆面，但我知道160萬元做不起來，我自己抓預算要200萬元，多出來的40萬元準備讓張鎰成追加，另外50萬元是我自己要做室內裝潢，這是我當時的規劃，後來我就委託張鎰成施工框架的部分。張鎰成把原來的房子拆掉、打部分地基、架主要鋼骨及柱子，後來有天我找不到張鎰成，後來我付給張鎰成約70萬元之後他就跑掉不見了，葉仁吉是跟張鎰成一起工作的，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為何，我們是在工地有認識，有一天葉仁吉打電話跟我說張鎰成跑掉了，後面工作怎麼辦？葉仁吉問我多少錢給張鎰成做，我說160萬元，葉仁吉說這樣子蓋不起來，我說其實我有打算讓張鎰成追加，底線是200萬元，葉仁吉聽了說這樣他可以做，葉仁吉主動說他可以接手。葉仁吉就是張鎰成委託施做部分的工程，我就答應讓葉仁吉用200萬元承做。過程中葉仁吉一直挑撥我與陳重光，一下說我這樣設計不對，一下抓我毛病。蓋房子方面一些比較眉角部分我確實不是那麼專業，所以才會委託張鎰成來做。後來陳重光似乎有受影響，要求乾脆他直接對葉仁吉就好，後來我們三個就約出來把責任釐清。107年8月份我們3個就有一起在九份子大道的7-11超商開會，釐清我們3人之間的帳，107年11月11日才又碰面簽約。但簽約前，我有問陳重光是否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還是像從前一樣，由我把關工程進度，你不要直接給葉仁吉錢，陳重光決定要直接對葉仁吉，因此才會有107年11月11日約定葉仁吉直接向陳重光請款，從這時我就退出。葉仁吉本來跟我說200萬元，但是協議時他講說要到230萬元，我原本50萬元要做的燈具、天花板、廚具等變成20萬元完成，我跟陳重光說這件事情拖這麼久不好意思，我盡量在最低成本內完成，這20萬元根本做不起來。最後討論出來的協議內容是三人一起討論的，整份內容就已經包含我要施作的部分，沒有再寫一個轉讓合約，只在原合約上方作註記。葉仁吉必須完成的外牆跟地板的部分要完成到油漆面，浴室、廁所就要全部磁磚面、防水。我的部分室內裝潢要包含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房設備（廚具）。我有跟陳重光說因為預算問題，可以用類似搭鐡皮屋方式施工。張鎰成是鐵工搭鐡皮出身的，他在立柱時，葉仁吉也有跟他一起幫忙等語（偵卷二第160至161頁、本院卷第322至324頁、第339至340頁）。
　⒊另參以告訴人與潘建洲之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內容：①【107年6月28日】潘建洲：報告學長，由於下午吊車施作半天，怕工作無法連貫，所以改明天早上一整天施工跟您回報一下。基礎鐵桶的水泥維持原案跟地面一起施作，載重沒問題問清楚了。【107年7月1日】潘建洲：我過去找你請款順便拿給葉先生（指被告，下同）。陳重光：九點，在統一超商九份子門市，可以嗎？潘建洲：好喔。②【107年7月7日】陳重光：葉先生傳的。我跟他說明他只叫我先應付。……葉先生又再抱怨了！建洲好好處理吧！③【107年7月14日】陳重光：我剛剛去工地看，水電配管來不及在灌漿前完成，我請葉先生等水電完成後，再灌漿。我問葉先生車庫的白鐵電動捲門，葉先生說張先生的單子是黑鐵的捲門，只有下面三片是白鐵的，簽約說好是整個白鐵電動捲門，怎麼不是呢？潘建洲：是白鐵。④【107年7月18日】陳重光：建洲，我改變了決定，車庫電動捲門，我決定還是做快速捲門好了，麻煩你跟葉先生交代一下。⑤【107年7月20日】潘建洲：學長你先看一下鋁門窗的顏色。照片可能會不準，你先挑大概什麼顏色，到時候再拿色卡給你看。陳重光：房屋到現在還是只有鋼骨，沒有半點牆，現在挑鋁門窗的顏色，是要安慰嗎？……四個月只搭了鋼骨，地 面拉幾條水管，我等太久了！快受不了！⑥【107年7月21日】陳重光：我問葉先生，他說沒錢進料，你馬上處理，禮拜一叫料，禮拜二我要看到料，工程開始施工，不然我就以毀約處理，清算所有損失賠償，下禮拜所有鋼網裝好灌漿，沒有的話，我將採取必要手段……。⑦【107年7月23日】陳重光：我剛剛問葉先生怎麼沒有動工，他說材料訂了，但是料廠沒收到錢不肯出貨，你馬上處理吧，不然你保證這星期開始動工的承諾，又要跳票了。⑧【107年10月2日】陳重光：葉先生的問題，你跟他談好了嗎？他剛剛有跟我抱怨說你都沒消息，你怎麼處理的，要跟我說一下，我聯絡不到人，感覺很糟糕透頂了。⑨【107年10月5日】陳重光：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房屋水泥灌漿前的所有工程讓我跟你一起檢驗，日期確定了嗎？請告訴我，我好調整時間配合檢查（本院卷第91至113頁）。
　⒋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潘建洲所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有卷附工程估價單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9至13頁），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憑，應可採信。則綜合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及上開告訴人與潘建洲LINE對話紀錄譯文，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天花板、燈具、室內要包柱子的，廚具設備等設計及施工），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後，即未再施工，無法聯絡，因張鎰成亦積欠被告工程款項，被告乃主動向潘建洲表示其欲接續承包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嗣被告、潘建洲、告訴人因此於107年11月11日達成三方協議，約定潘建洲已經向告訴人所收取的工程款175萬元，其中117萬元應由潘建洲交付被告，餘58萬元應由潘建洲返還告訴人。上開工程自107年11月11日起由告訴人負責撥款餘額113萬元給被告，被告應負責完成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車庫捲門、水電等全包（除燈具、天花板、室內裝潢外），預定上開工程應於108年1月20日完工。而被告應負責完成的部分，地板要做到磁磚舖好，衛浴要做到衛浴設備完成安裝，外牆要做到牆面油漆，採光罩要做到安裝好骨架、強化玻璃完工，大門包活外大門及室內各個隔間門，門框及門完成安裝。車庫捲門要做到一般可以使用，水電部分則要做到插座、水龍頭裝好可以使用，始可算完工。被告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已參與本件建物重建工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的內容是告訴人、被告、潘建洲三人協議後所同意的內容，且告訴人應給付給被告的工程餘款113萬元怎麼支付當時沒有明確講，是由被告與告訴人接洽領款。應可認定。被告辯稱：張鎰成跑掉後，是潘建洲要求他去承接本件建重建工程，做張鎰成的部分等語，應與事實不符，尚難以採信。
　㈡關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由被告承接本件工程之後，被告已施工的部分：
　⒈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而被告承接本件工程後，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問：提示他卷120至121告證七之現場照片4張，是何時拍攝的？）108年7月左右，要提出本案告訴之前拍的，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只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門的部分沒有門片及門框。（問：提示他卷第127至148頁現場照片22張，是何時拍攝的？）是在葉仁吉施作過程中拍攝的。他卷第127頁的照片拍的是牆壁，葉仁吉他牆壁用鐵架、鐵絲網，灌漿後混凝土爆出來。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還是之後做的無法確定等語（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問：提示他卷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照片）這應該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牆壁灌漿，屋體的粗胚。至於屋頂的骨架是張鎰成在107年11月11日之前就裝好了。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問：提示他卷第133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房子後面的牆壁。葉仁吉做了牆壁灌漿初胚。（問：提示他卷第134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做的，他叫來的工人在做房屋左前方牆壁跟地面的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5頁、第136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的，拍攝的時間為108年3月份左右，也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地板及牆壁初胚灌漿。（問：提示他卷第137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拍攝，是葉仁吉做的，他做了房子後面牆壁初胚灌漿好了。問：提示他卷第139頁，是何時拍攝的？）是108年3月初拍攝的，是房子後面的牆壁。因為這面牆壁有爆模，就是網破掉有再補過一次，葉仁吉有特別找我去看破網的地方。（問：提示他卷第141頁，是何時拍攝的？）這是108年5月或6月拍攝，照片內是葉仁吉灌漿把水泥灌到鄰居房子裡面，因旁邊屋頂有破洞，沒有遮蔽好，灌漿時混凝土衝進去，房子裡面的地板都被混泥土黏住了，鄰居一直來罵我叫我趕快處理，我就聯絡葉仁吉處理，他叫工人給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鐵板，內部損壞都沒有處理，內部混凝土也沒有清，等混凝土硬了連地磚都打壞重鋪地板。他卷第142頁、第144頁、第145頁照片是修理鄰居屋頂的時候拍的，很像是108年5、6月間。照片內的波浪板很像是修理鄰居房屋上面蓋的波浪板，有架在鄰房上。他卷第146頁的照片是牆壁灌漿初胚，是107年11月11日之前或之後拍的，不記得了。他卷第147頁照片是地板正在灌漿，牆居初胚灌漿完成，是107年11月11之後葉仁吉做的。他卷第148頁照片是107年11月11日以前拍攝，地板還未完成，只有地板鐵絲網綁好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88至302頁）。則依證人即告訴人上開證述，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工程，告訴人可以確認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所做，至於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告訴人則無法確定，證稱：牆壁灌漿，屋體粗胚工程有含括到107年11月11日之前跟之後，因為這牆體的灌注時間相當長，是一段一段的，有一部分是107年11月11日之後葉仁吉做的等語。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這個工程過程中我到過現場10來次，在施工過程中出問題我沒有每次到現場。107年11月11日簽三方協議之前，是說屋頂用造型浪板，中間裸空要透光，好像只有前庭用採光罩，應該還沒有上採光罩支架，連牆都沒有，要怎麼上採光罩。應該是基礎面等好了才上採光罩。之後再裝採光罩玻璃。交接給被告時地板是做到灌漿面，全部灌或還沒灌沒有很深印象等語（本院卷第333至339頁）。顯見證人潘建洲對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後張鎰成完成施作部分、被告完成施作部分並不清楚。　
  ⒊查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已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堪信張鎰成並未施作牆壁初胚灌漿等工程。再參照卷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中有如下對話：①【108年4月2日】葉先生：昨晚混凝土的有通知我星期三或四要灌漿。②【108年4月5日】陳重光：下週一（4月8日）一大早要灌漿，是早上幾點開始？我想上班前先看一下，是八點還是更早呢？葉先生：一般都八點後。【108年4月8日】陳重光：灌漿確定明天上午開始嗎？葉先生：剛剛跟我說星期三下午確定，如果沒有他要退我六萬的兩倍。【108年4月13日】陳重光：C型鋼沒有留孔，水泥沒有灌進去。【108年4月15日】陳重光：開始施工了！灌漿嗎？我今天沒空去工地，可以跟你約明天早上九點在工地碰面嗎？順便拿衛浴瓷器的型錄。葉先生：嗯好。【108年4月16日】我查一下最近25天天氣，都是偶有陣雨的天氣，灌漿怎麼辦？如果下小雨應該可以灌漿吧！還是只能等天氣晴朗時，只怕又要等很久！葉先生：小雨還好怕要灌了下大雨。灌漿後八小時就不怕下雨除了狂下或下不停。【108年4月19日】陳重光：下週二、三的灌漿排了嗎？葉先生：嗯，原則上星期二。【108年5月1日】陳重光：今天天氣不錯喔！葉先生：下雨了。陳重光：還是可以灌嗎？雨不大。葉先生：可以灌。陳重光：拼吧。灌漿順利嗎？今天應該可以全部灌漿完成吧！就補網再外面加角鐵固定，再灌完成，已經快到頂了！加油喔！要仰賴同學你的專業來解決問題，之前不是也爆網，第一次灌的時候，也是這面牆。葉先生：這次是整面灌好才爆的。陳重光：可惜了！趕快補強鎖好再灌漿，今天灌完全部，可以嗎？葉先生：超出預估的好多混泥土，目前144封。【108年5月3日】葉先生：我剛剛跟混泥土商量看能不能幫我處理一下我怕明天會下雨，看今天加班來灌。陳重光：感謝你！全灌完畢了嗎？葉先生：差不多七八成。【108年5月24日】陳重光：今天什麼時候灌漿？今天把主體完成，接著就是要裝屋頂的琉璃鋼瓦（朱紅色）。【108年5月26日】陳重光：屋頂何時裝上琉璃鋼瓦？葉先生：明天排。（本院卷第192至201頁），顯見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部分亦是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作完成。
　⒌綜上，關於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應均係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所施做，應可認定。
　㈢被告有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為如附表一所示支付152萬6700元之詐欺取財行為，因而致告訴人受有152萬6,700元之財產損害？
　  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總計金額達152 萬6,700元，被告為掩飾其不法行為，另於108 年7 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之明細，嗣告訴人至現場察看，發現施工方法錯誤、粗糙，工程進度延宕、不實，始知受騙等情。惟查：
　⒈有關被告是否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而虛偽與告訴人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部分：
　⑴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從進去整理現場開始葉仁吉就已經出現在工地。葉仁吉有建議張鎰成、潘建洲做的地基是無法支撐房子會倒下去，我有問葉仁吉怎麼做，葉仁吉說應該挖一個洞把地基埋下去。一開始張鎰成跟潘建洲做工程時，葉仁吉有跟在旁邊我有看過。後來張鎰成跑掉一直拖著，我一直追潘建洲要處理，最後潘建洲跑來跟我講葉仁吉有推薦自己要接手把後面工程完成收尾。（問：根據你的說法，107年11月11日之後被告也做了一部分工程，但他沒有完工？有一些是他沒有做的項目但有跟你請款，你為何會覺得他有詐騙你？）本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配合完承包工作，但他們之前款項交代不清楚，一直延宕工程，葉仁吉跟我說潘建洲那邊無法請款，潘建洲又跟我講說他都有給葉仁吉，但是工程一直延宕，潘建洲理由是他給張鎰成跑掉一些錢，他會盡快補給葉仁吉，這段時間拖很長，我很困擾，才會找他們一起出來做協議。三方協議過程把工程由葉仁吉完成九成，實際上來看他錢拿那麼多，兩百多萬，整個工作一直停留在初胚，很多部分金錢款項交代不清楚，我大約一至二禮拜會去看，每次去看都沒人在動工，我就聯繫葉仁吉，他就說周轉有問題，他最常講的理由是他會盡快幫我趕工，要我先幫他周轉工資、進料，進了料要趕快，我當時很相信他，也急著把錢給他，時間拖長還是初胚，之後發現有問題我要他出具單據明細，就一張照片（如附表二所示）拍給我等語（本院卷第286頁、第312至313頁）。則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及前述所認定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之後已施作完成之工程，告訴人認為被告有詐欺取財犯行，顯係因被告依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應負責完成工程中的地板、衛浴、外牆、採光罩、大門、車庫捲門、水電，但被告僅完成了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被告所請領的款項已超過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告訴人應負責給付被告的113萬元，但被告仍未依約完工，工程進度一直延宕，以及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
　⑵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問：在這件工程之前，你跟葉仁吉有配合過嗎？）我之前在高雄有一件小案子 10 幾萬的案子是跟張鎰成配合的，當時他有帶葉仁吉來，但我跟他不熟，我只有跟他見過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的習慣如果我請你這個師傅我就會對你，不會再去找你其他師傅，所以我在高雄那個案子有看過他這個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實際上不清楚葉仁吉專業到什麼程度。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他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語（本院卷第325頁）。
  ⑶則依證人告訴人、潘建洲前開所證述，顯無法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施工方法錯誤、粗糙，而虛偽與告訴人訂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施用詐術行為。至於告訴人所指述被告工程進度一直有延宕，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核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以解決爭議，不能僅據事後被告無法提出單據明細以證明支出各項工程金額，及有無發生債務不履行結果，反推論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工程時即有詐欺取財犯意及施用詐術行為。
　⒉有關被告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經過，是否有具體施用詐術之詐欺行為部分：　
　⑴被告固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日期及請款原因、金額，已向告訴人請領如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至15所載之款項，金額合計為152萬6,700元。依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7年11月12日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葉仁吉在107年11月12日之後工程有動工，動工兩天就停工了，就說工人跑掉了，他要另外去招工。編號2「107年11月23日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葉仁吉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編號3「107年11月28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葉仁吉107年11月28日之後有做速固網，但有無100件我不清楚。編號4「107年12月4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我不知道，葉仁吉沒有單據給我。編號5「107年12月20日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107年12月20日之後的速固網沒有做，也沒有單據。編號6「107年12月25日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107年12月25日有無叫混凝土進杁來灌漿我沒有去現場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編號7「108年4月19日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5萬元」，這葉仁吉完全沒有做。編號8至13，分別於108年5月2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6日、同年5月15日、同年5月20日、同年5月22日，均以「支付水泥費用」為由，分別請款11萬元、7萬5,000元、15萬元、5萬5000元、13萬元、9萬5,000元，我有給錢給葉仁吉，但我沒有去現場看，他沒有單據，我本身沒有監督，不知道他有沒有做，我也不知道他有無叫水泥進來。編號14「108年6月14日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葉仁吉有做，就是剛剛看到照片的部分。屋頂他有修理，房屋裡面他沒有做。編號15「108年6月25日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葉仁吉他兩邊27號就是左邊這一間，21號就是右邊這一間，右邊這一間地板、牆壁要修補，他沒有做，21號屋頂只有鐵皮包起來，裡面的廁所、地板跟牆壁有些因為施工要做修補他沒有做，屋頂的部分他有修理。我當時的認知是給葉仁吉的錢是包含27號及21號屋頂及房屋裡面的損害均要他處理完，但葉仁吉只有做一部分（指屋頂部分），他一樣沒有給我單據，我不知道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等語（本院卷第313至317頁）。
　⑵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就如附表一編號1、3部分，告訴人均承認被告有動工，有做速固網，僅告訴人爭執被告動工天數及做速固網的數量，此部分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部分，告訴人亦承認被告有修理鄰屋27號、21號屋頂，惟爭執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頂及屋內全部損在內，惟如附表一編號14、15之請款項目僅指修理鄰居27號、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告訴人主張其付被告的金額應包含修理鄰房屋內全部損害在內，已難認有據。被告既有修理27號、21號鄰居房屋屋頂完畢，此部分亦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述，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告訴人雖爭執葉仁吉並未施作，惟速固網係用於灌漿時使用，依告訴人前開於本院所為證述，被告在牆壁灌漿過程中有爆模，速固網有破掉有補過一次，被告有特別來找告訴人，亦有拍照等語，而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之後確實有施作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已認定如前，堪認如附表一編號5之速固網及編號6、8至13的水泥費用部分，被告亦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4之支付員工薪資部分，被告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既有施作完成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之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窗戶部分都有裝上鋁門框，採光罩有裝鐵架子及骨架（沒有遮板-強化玻璃），及被告因灌漿工程損壞鄰房，被告叫工人幫鄰居房子搭架子再蓋上波浪板（鐵板）等修理鄰居房屋屋頂等工程，則被告以支付員工薪資為由，向告訴人請款9萬元，顯難認為無據，緃被告無法提出支付工人薪資之單據，以核算其確切金額，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行為。至於如附表一編號2、7部分，告訴人雖證稱：被告沒有進行水電工程、安裝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亦無訂購硫化銅門等語。惟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有如下記載：①【107年11月16日】陳重光：感謝您！水電管路要注意一下喔！尤其是在排糞管路的部分，灌漿前工程完成之後，我跟你約個時間，一起檢查一下吧，確保沒問題再灌。②【107年11月22日】葉先生：網路線要留嗎？水電部分要先請八萬元前款，木門框跟外大門客廳大門跟快速捲門需先請總數十五萬。陳重光：水塔的抽水馬達跟加壓馬達，也要請水電規劃設計好，以免日後水壓不足。③【107年12月14日】葉先生：星期六有空嗎？管路要加壓。陳重光：上午有空，中午以後沒空。葉先生：好。④【107年12月25日】陳重光：我的房子客廳預定要放冷氣機的排水管，把它封起來，不要留了！潘建洲錢都沒還，也別指望他送冷氣機了！我覺得你建議的空調系統冷氣設置比較理想，排水孔不要了！以後有錢再裝空調吧！先把房子蓋好，把錢要回來，還要他賠償損失，先這麼處理吧！⑤【108年4月18日】陳重光：【照片】。葉先生：要裝這個喔。陳重光：通話時間28：34。葉先生：如果我先叫硫化銅門先做這樣到時候就不會時間延遲，因為他們的工作天要一星期之（至）十天。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好我先下單。陳重光：【貼圖】。葉先生：可以麻煩先轉五萬過去硫化銅門嗎？葉先生：【貼圖】已經下單。陳重光：現在沒辦法！這幾天籌到錢就轉，可以嗎？陳重光：通話時間5：59。（本院卷第183頁、第184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93至194頁）。堪信如附表一編號2水電部分8萬元，係水電前款，並非重建房屋的全部水電費用。被告辯稱：管線及電線，在牆壁及地板內的都安裝了，浴室化糞池、進水管、熱水管全部安裝等語，對照被告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後已完工部分，包括房屋地板灌漿、房屋牆壁全部粗初灌漿完成等情，應可採信，亦難認水電部分8萬元，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此部分工程款之詐欺取財行為。硫化銅門部分，依上開被告與告訴人108年4月18日LINE對話紀錄所示，應係出於告訴人要求而訂購，至於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部分，被告辯稱：門已訂購，但未告知廠商尺寸，還沒有裁割等語，縱被告無法提出訂購2座硫化銅門之單據，無法提出訂購上開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單據，然被告僅單純未訂購硫化銅門2座、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之行為，而無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應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難認屬刑事詐欺行為。且被告基於上開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被告本得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工程款113萬元，而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均屬被告與告訴人間承攬契約之施作項目，被告單純依承攬契約向告訴人請領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的訂購款項，縱未依約履行訂購施作此部分項目，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不能僅以被告收款後未訂購上開硫化銅門'大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推論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之詐欺行為。　
　⒊被告固於108年7月23日書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提供給告訴人，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1張在卷可稽（偵卷二第19頁），惟對照被告與告訴人於108年7月23日LINE對話紀錄如下，葉先生：【照片-即起訴書附表二】這是我所支付的。陳重光：房屋全部完工，還差些項目要做，各預計要多少錢呢？葉先生：泥作天花板衛浴電燈油漆地板廚房。陳重光：屋頂、鋁門窗、大門、硫化銅門、採光罩、這些項目錢已經付了，只是還沒安裝對吧！葉先生：硫化銅門還有差先支付五萬了。陳重光：泥作工頭毛先生有聯絡上了嗎？外牆鋼板，趕快施工，之前因為下雨沒法做，現在天氣晴天趕快做，你之前說要快點做好外牆鋼板，接著蓋好屋頂，這樣就不怕下雨了。趁現在天氣好，趕快做屋頂，同時聯絡泥作準備簽約，這樣才能把進度落後的追回來啊！泥作施工的時候，一併處理因為施工損壞鄰居內牆壁磁磚及地板磁磚還有輕鋼架天花板修復，鄰居一直在抗議了！我們要快一點才行啊！……（本院卷第205至206頁）。依上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傳送如起訴書附表二所記載請款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僅在向告訴人說明其在107年11月11日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中已經支付的工程項目及金額，告訴人與被告在對話中亦同時在確認尚未施工的項目等，且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載項目及金額予告訴人之時間為108年7月23日，已在被告依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及事由向告訴人請款之後，自不能認被告係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傳送予告訴人作為施用詐術之方法。參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附表二是葉仁吉自己的說法，混凝土部分葉仁吉有叫混凝土來灌漿，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混凝土的用量。鋁門窗有窗框沒有玻璃，葉仁吉不提供單據無法判斷他做的部分價值多少。幫浦車是叫水泥車來將混凝土灌入牆壁及地板的幫浦車，葉仁吉有叫但沒有單據，無從判斷多少錢。屋頂的骨架有上但琉璃鋼瓦一直沒有蓋。硫化銅門兩座都沒有。屋內大實門4座葉仁吉說要先給他錢去訂做，但貸沒有進來。隔柵有叫貨進來，一直放在房屋外牆下面，放很久沒有放上去，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採光罩只有骨架，強化玻璃沒有看到，價值多少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浴室門兩個，都沒有看到。屋頂鋼是屋頂橫梁的C型鋼，葉仁吉有做，工資是支付那些工資，葉仁吉沒有提供單據，無法判斷等語（本院卷第307至312頁）。顯見告訴人對於被告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均有爭執，並未採信。告訴人顯非因被告上開手寫如附表二所記載項目及金額作為詐術方法，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亦可認定。又依告訴人前開所證述，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此亦屬民事債務不履行問題，非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之詐欺取財犯行，應可認定。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於108年7月23日提供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手寫支付廠商貨款明細表予告訴人，向告訴人說明已支付廠商貨款明細，為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一部分等語，應非可採。
　⒋至於檢察官所提出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等，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支付命令卷宗及民事卷宗核閱無誤，有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108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大眾MUCH現金卡申請書及歷史交易明細影本、債權收買請求書暨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通知函影本、本院108年度新小字第703號宣示判決筆錄、送達證書；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信公司）108年6月17日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影本、公告報紙影本、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影本、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貨款借據暨約定書影本、帳務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2457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108年9月11日支付命令聲請狀、借款契約書影本、帳務交易明細、本院108年度司促字第20344號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於107年、108年間確有分別積欠良京公司、誠信公司、玉山銀行等如上開宣示判決筆錄、支付命令所載70,000元、90,000元、210,399元等債務之本息，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犯行。 
　㈣關於潘建洲有無將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所約定117萬元交付被告部分：
　⒈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向告訴人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因潘建洲專長在室內設計，實際上無法完成關於拆除建物及重建建物之工程，乃將此部分工程轉包由張鎰成施作，被告則係張鎰成的下游包商，張鎰成承包本件建物重建工程後，由張鎰成與被告合作共同施作，而張鎰成在被告協助下將原有建物拆掉後、打了部分地基、架了主要鋼骨及柱子等情，已認定如前，此為告訴人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所明知事實，而關於潘建洲有無提供被告建物重建設計圖、施工圖？及上開三方協議被告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之議訂條件中關於潘建洲應退還告訴人58萬元，及給付被告117萬元部分，查證人即告訴人陳重光於本院證稱：協議內容當時潘建洲及葉仁吉先後都有提出來，是潘建洲跟葉仁吉討論出來經過我的同意，約了到九份子談的，根據這個協議內容，我還有餘款113萬元要支付葉仁吉。當時沒有明確講要怎麼支付，就是後面葉仁吉跟我接洽。三方協議時潘建洲、葉仁吉都有提到這件工程款只有250萬元無法完成的話。在商討的過程中，最後葉仁吉他說想辦法盡量幫我完成。一開始他有說250萬元要做很勉強，但在商討過後他說盡量幫我做到協議內容的程度，後面超出金額部分由潘建洲負責收尾。葉仁吉說潘建洲圖樣都沒有拿出來，都是他在負責張羅，他會盡量幫我做。潘建洲否認，他說都有提供圖樣給葉仁吉，當時在場我聽他們在講時，這部分我無從深入了解。這整件過程的施工期間，我沒有看過任何設計圖或圖樣。當時協議時潘建洲說會負責把117萬元還給葉仁吉，說會負責退還我58萬元。潘建洲當時有說錢已經給葉仁吉，但葉仁吉否認，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很多錢，沒有印象葉仁吉說潘建洲還差他多少錢，印象中沒有講到確切金額。但是他們兩人到旁邊去討論完後，這份協議還是簽了。葉仁吉後來跟我聯繫之間一直在跟我說117萬元潘建洲沒有完全給他，後來跟我說70萬元要我負責給他，要我幫潘建洲還。當時我的認定是既然葉仁吉簽了，那筆錢縱使還有缺一部分，他們兩個在旁邊已經討論好了，我就認定117萬元潘建洲已經有交給葉仁吉等語（本院卷第275至287頁）。及其於偵查中證稱：（問：後來潘建洲有無退還58萬元給你？）潘建洲只還我6萬元。他是分別轉帳5萬元、1萬元到我臺南海佃郵局帳戶等語（偵卷二第159至160頁）。
　⒉證人潘建洲則於本院證稱：我是透過張鎰成，我只跟張鎰成配合，後來葉仁吉來接這個時他說他有看一下我們合約內容，他說這些他可以做，我就問他你這樣可以接嗎，他跟我說他可以配合水電的等等。葉仁吉有問我這些東西張鎰成多少錢要做，我跟他說張鎰成跟我開價160 萬元，但是我自己心裡已經160 萬可能做不起來，所以我心裡已經有一個範圍讓他追加到200 萬元，剩下50萬元是我室內裝潢的部分，他就說如果是200 萬他就可以做，是他這樣跟我講的，他可以接。後來他做下去為何到這邊變成230 萬元，就是因為他說有東西跟他算的價錢不同，業主也認同，所以才變成230 萬元。（問：實際上這件工程有無設計圖或是建造圖可以供參考？）原本他這個案子如果要照他發建造等這個價格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有跟陳重光講說你只有這個預算，不然我們換一個方式，用類似搭鐵皮的方式先把骨架搭起來，把牆面砌起來再用裝潢的方式把牆面美化，反正只有蓋一樓所以不會有地基的問題，才會用這種方式去做，所以才沒有設計圖還是營造圖相關的東西，但是現場的尺寸圖我都有標出來。我第一次是跟陳重光拿125萬元，當中有70幾萬元被張鎰成拿走了，剩下的錢不夠支付後面葉仁吉要付的，後來有跟陳重光請款50萬元。這50萬元大部分40幾萬元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前交給葉仁吉。117萬元及58萬元當時是核對帳目才有這個數字出來。我陸陸續續匯款，理論上在三方協議前我已經陸續付完現金跟匯款117萬元給葉仁吉。我支付117萬元有跟葉仁吉核對過，葉仁吉堅持我沒有拿這麼多錢給他，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在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我應該可以確定有給葉仁吉117萬元，有沒有差多少或是差幾萬元，我現在沒有記得清楚，後來葉仁吉一直跟陳重光說我沒有拿錢給他，陳重光跑來跟我抱怨。工地現場葉仁吉最清楚，他一直跟我講說水電好了準備灌漿，實際上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得到兩方信任，我就讓他們兩個去接洽了。我無法提供銀行匯款資料給葉仁吉，有一大部分我是拿現金給葉仁吉
　　，他如果不認帳我要如何跟他對帳等語（本院卷第325至331頁、第334頁）。
　⒊依上開證人告訴人、潘建洲所為證述，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確實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給張鎰成或被告，甚至潘建洲認為本件建物重建不用挖地基，沒有地基需要施工的問題。再者，潘建洲雖主張其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已將117萬元交付被告，且已將58萬元退還告訴人，惟此部分被告及告訴人均有爭執，縱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時在工程估價單內註明被告已收到潘建洲所交付之117萬元，惟潘建洲既無法說明或提供任何單據以明其究如何給付117萬元予被告，甚而潘建洲自承可能有1、2萬元沒有給付被告等語（本院卷第330頁、第336至337頁）。則被告辯稱：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付我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八、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尚無法確切證明被告因財務狀況不佳，並無履行建物重建重大修繕工程之能力，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先於107年11月11日三方協議承接本件建物重建工程，自107年11月12日起，接續以口頭及通訊軟體LINE向告訴人誆稱如附表一所示欲支付與本件工程相關之材料、工資、混凝土、水泥等款項之詐術，向告訴人請領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152 萬6,700元予被告，及被告施工方法錯誤、粗糙等情，而被告所辯本件建物重建工程潘建洲沒有提供設計圖、施工圖等圖面，重建過程中很多工程都是現場與告訴人討論後，臨時決定變更施作或追加施作。潘建洲沒有給我117萬元，還差我錢，我作本件工程沒有賺錢等語，亦非全無可信之餘地；而如附表二所示項目及金額，被告確有施作部分項目及金額，告訴人雖爭執被告工程度一直有延宕，部分項目被告未施作，或所施作部分未達被告所宣稱之金額，被告無法提出各項單據訂購明細等，以證明被告有按如附表二所示明細表支出各項工程金額等情，此亦屬告訴人與被告間關於民事承攬契約不履行及可否歸責被告或告訴人（定作人）之爭議，並非不能以鑑定估價方式，確認被告已完成上開部分工程之造價等民事途徑以解決爭議，不能遽認被告即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之舉證既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揆諸前揭說明，本諸無罪推定原則，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尚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張  菁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盈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附表一：
編號 日  期  被告施行之詐術  金 額 告訴人交付款項方式 1 107年11月12日 為讓工程繼續動工，請求匯工程款18萬元 18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2 107年11月23日 為進行水電工程，請款8萬元，另為安裝木門框、外大門客廳大門、快速捲門，請款15萬元 23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8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3 107年11月28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4 107年12月4日 支付員工薪資，請求匯款9萬元 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5 107年12月20日 速固網要補100件，請款3萬元 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6 107年12月25日 預計混凝土須100至120封，請求19萬元 19萬元 陳重光自其名下台南海佃郵局帳戶，匯款19萬元至葉仁吉提供之葉家慶玉井郵局帳戶 7 108年4月19日 製作硫化銅門需10日，請求陳重光先付款5萬元 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8 108年5月2日 水泥需要的數量超出預估，請款11萬元 11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9 108年5月4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7萬5000元 7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0 108年5月6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5萬元 15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1 108年5月15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5萬5000元 5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2 108年5月20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13萬元 13萬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3 108年5月22日 支付水泥費用，請款9萬5000元 9萬5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4 108年6月14日 修理鄰居27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2萬3000元 2萬30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15 108年6月25日 修理鄰居21號房屋屋頂材料費，請款8萬8700元 8萬8700元 陳重光在南台科技大學校門口姑婆廟涼亭，交付現金予葉仁吉 共計：152萬6700元     

附表二：
編號 品項 金額 1 混泥土 644600 2 鋁門窗 186300 3 水電 25萬 4 幫浦車 148500 5 屋頂 165000 6 琉化銅門2座 98000 7 大(實)門×4 45200 8 格柵 45600 9 採光罩 146500 10 浴室門(×2) 4200 11 屋頂(鋼) 65000 12 至目前工資支付 616000             合計 214萬4900元 



